
 

 

 

〈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 

貳、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30 時整。 

参、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肆、出席人員姓名/人數： 

韋忠貞、侯廉聰、朱彥政、蔡特文、何素娟、簡新茂、謝志強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 

鄉公所：(如附簽到簿) 

本會：(如附簽到簿) 

陸、會議主席：韋忠貞。 

柒、紀錄員姓名：田美惠、康麗君。 

捌、會議主席致詞: 

朱鄉長、侯副座、所會兩位秘書、公所單位主管、本會代表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是 11 次的臨時會，先預祝各位在新的一年行大運，身體都能夠健健 

康康，家庭都幸福美滿和諧，會議開始進行，請羅秘書做報告。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預定表 

日期 
會

次 
時間 項目 

備

註 

114年 

02月 18 日 

(星期二) 

預
備 
會
議 
及 
第
一
次 
會  
議 

08：00 

17：00 

一、代表報到 

二、審議議事日程 

三、審議墊付案： 

(一)、114年度公有路燈維護工程-250萬 

(二)、興建新路社區簡易壘球場勞務作業費-50

萬元 

 

114年 

02月 19 日 

(星期三) 

第

二

次 

會  

議 

08：00 

17：00 

一、專案報告： 

(一)、114年度原住民地區部落聯絡道路執行計 

     畫說明 

(二)、山線各村(丹路-伊屯、雙流、草埔自來水 

      工程進度說明 

(三)、113年度土地分配計畫執行進度說明 

二、審議預算解凍案 

(一)、114年度各項體育活動經費-810萬元 

(二)、114年度觀光行銷及產業活動計畫-300 萬

元 

(三)、114年度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及各國 

     典藏原民文物交流活動-300萬元 

 

114年 

02月 20 日 

(星期四) 

第

三

次 

會  

議 

08：00 

17：00 

一、代表提案及臨時動議(交換意見) 

二、主席結論 

三、散會 

 

  



審議墊付案：(一)、114 年度公有路燈維護工程-250 萬 

 

 

 

 

 

 

 

 

 

 

 

 

 

 

 

 

 

 

 

 

 

 

 

 



 

 

 

 

 

 

 

 

 

 

 

 

 

 

 

 

 

 

 

 

 

 

 

 

 



 

 

 

 

 

 

 

 

 

 

 

 

 

 

 

 

 

 

 

 

 

 

 

 

 



 

 

 

 

 

 

 

 

 

 

 

 

 

 

 

 

 

 

 

 

 

 

 

 

 



 

 

 

 

 

 

 

 

 

 

 

 

 

 

 

 

 

 

 

 

 

 

 

 

 



 

 

 

 

 

 

 

 

 

 

 

 

 

 

 

 

 

 

 

 

 

 

 

 

 



 

 

 

 

 

 

 

 

 

 

 

 

 

 

 

 

 

 

 

 

 

 

 

 

 



 

 

 

 

 

 

 

 

 

 

 

 

 

 

 

 

 

 

 

 

 

 

 

 

 



 

 

 

 

 

 

 

 

 

 

 

 

 

 

 

 

 

 

 

 

 

 

 

 

 



 

 

 

 

 

 

 

 

 

 

 

 

 

 

 

 

 

 

 

 

 

 

 

 

 



 

 

 

 

 

 

 

 

 

 

 

 

 

 

 

 

主席/韋忠貞問： 

請 1 號代表提問。 

代表/朱彥政問： 

今年 100 萬預算有沒有執行，因為沒有在裡面。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100 萬預算是年度路燈，另外是開口契約。 

代表/朱彥政問： 

還沒有執行就追加預算應該就編列在今年預算裡面，去年路燈執行怎 

麼樣。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來不及編，去年的 100 萬已經做完了 50 萬也差不多了。 

代表/朱彥政問： 

250 萬增設的部份有在裡面嗎？有沒有去各部落調查幾盞，如果不夠 

再追加。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我認為夠。 

代表/朱彥政問： 

意象彩繪有的附掛在台電桿。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是我們自己路口意象路燈楓林跟南世做彩繪。 

代表/朱彥政問： 

你說路燈要有號牌在 100 萬內應該是執行完經費不夠再追加，去年編 

預算就要知道要做什麼邊在裡面。 

主席/韋忠貞問： 

課長剛才聽你的說明我聽了也是很模糊，1 號代表的用意這 250 萬純粹 

採購和追加的需求，三大項第三項還有分 5 項的總共花費，今年度 114 

年度你編多少預算？用途是什麼？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100 萬例行性查修之外還可以做一部份增設需求調查。 

主席/韋忠貞問： 

編列的 100 萬還沒有花就增編 250 萬，如果你的報告說 114 年編列 100 

萬，純粹看地方八個村 15 個部落，需要增設的路燈我們沒有話講，250 

萬是用在今天提報的，這樣就一目了然，請鄉長補充。 

鄉長/朱宏恩問： 



怎麼樣提升路燈維護的改善，參照他鄉獅子鄉也可以依循，無論做路燈編 

號網路系統建置經費初估 80 萬，公有設施也都老舊，除了綠美化、文化 

元素，最重要做保養經費需 100 萬，想要改善鄉內就有路燈及補足 114 

年度編列 100 萬不足預算部份來支應，讓鄉內路燈今年能煥然一新，請 

貴會支持，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坐，請經建課調查各部落的路燈有的是黃燈、LED 盡量統一，沒有問題 

的話請各代表做表決，114年度公有路燈維護工程-250萬同意的請舉手， 

通過。 

 

 

 

 

 

 

 

 

 

 

 

 

 

 

 

 



審議墊付案：(二)、興建新路社區簡易壘球場勞務作業費-50萬元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民政課長的說明，課長請問縣政府同意鄉公所決議慢速壘球場，他

是統一規劃讓我們使用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原則上是同意。 

主席/韋忠貞問： 

好，謝謝，請坐。好，請 4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請問民政課長，你說經費 50萬是場地一次性經費所需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依規劃計劃書的需求。 

代表/謝志強問： 

你的意思是說在 16頁的經費分析表，這個才是後續要做的工項。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先取得使用土地，河川土地使用管理計畫跟防汛的應變計畫，還有地形

測繪，第一階段完成才會有第二階段。 

主席/韋忠貞問： 

我想再請教一個問，除了那個地方，還有沒有其他更好的地方。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目前我們原本是在規劃在新的集會所，但是目前已經規劃出我們未來的

聚會等場所，現在就把主力就全部放在裡去坐。 



主席/韋忠貞問： 

請坐，好，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大家平安在這裡，請教課長先先前作業是 50萬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是的，取得使用同意。 

代表/簡新茂問： 

我剛剛我看到第 2期的那個設備工程算是。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那是在最之前的規劃，目前那個是以 8公頃去計算，但是我們現在看起

來應該不會用到這麼大。 

代表/簡新茂問： 

我請教一下，650 萬我們從哪裡取得？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跟上級爭取，真的不夠還需要各位代表先生女士這邊協助，原則上我們

跟體育會上級去爭取。 

代表/簡新茂問： 

也就是說我們都還沒有方向就對了？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代表我們一定要先取得使用同意以後我們才展開，我們要先去跟上級爭

取。 



代表/簡新茂問： 

所以就像後面的上級的經費，我們還沒辦法確定。 

民政課長/東家榮問： 

還沒辦法。 

主席/韋忠貞問： 

鄉長想請教你們，丹路村高架橋底下也是有一塊很漂亮的土地，雖然是

私人土地，有沒有想過跟他們談談看或者是用租的，因為那個確實是比

較好整，腹地也夠大，高架橋底下可以變成停車場不知道有沒有去試，

這個地方也不錯啦。 

鄉長/朱宏恩答： 

好，謝謝我們代表會主席壘球場的案子，經過上任之後一直在努力思考

這個問題，之所以我先說明啊，之所以選擇新路這一塊地，有幾項首先

坦白講，透過這個場地收回來，不要讓瓜農繼續做，一步一步來，雖然

第一部是這樣，可能下一次機會大了，我可能連在更前面一點地，我可

能也要準備說可以納入停車場等等，我有那種想法，當然蒼蠅不可能只

有侷限那兩塊地啦，引起這整個環境但最起碼在當中我們可以努力啦，

其他的場地確實也想不出來，也謝謝主席也提供了一個建議在丹路這個

區塊，我們都可以試著去看，但是我要跟我們所有的代表們講，獅子鄉

希望是有一塊自己的哪怕是簡易的壘球場，至於說要花到說幾百萬，我

在想那是後面那個不至於這麼高的金額，第一階段我們先努力先取得土

地使用同意，讓瓜農停止種植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我想各代表的人



派也好對上級，我們應該可以會努力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所以這個部

分，我不能說 100%但是我一定會盡全力盡全力來爭取這樣的一個經

費，就像我們這次主席盃我們的討論結束之後，很多人就講很多年青人

也講，壘球賽什麼時候辦？既然我們已壘球目前在團體球賽裡面成績算

名列前茅，那我想說我們公部門應該有責無旁貸，就是努力來營造給我

們鄉親的休閒的一個場地，確實不容易找，但是這一塊土地，大家從過

去的傳統狩獵祭活動之後，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去爭取，我想說試看看很

爭取，爭取到了未來的發展，我們當然不限於只有壘球，希望能夠文化

祭在那個地方一起，我們善加利用那個場地，在呼應我們這個整個台九

線、山線的未來的發展，無論是觀光或是旅遊，甚至在新路部落這個地

方，這個地方有很多可以做搭配的一些未來的景點的開發，請代表會支

持我們，讓我們鄉公所行政部門能夠完成，以上說明。 

主席/韋忠貞問： 

好，謝謝鄉長的特別說明，大家看看各位代表有沒什麼意見？有請 2號

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剛剛看到公文也就等於說一年以後我們才開始來做這個事情，當然這中

間當中可能鄉長一些規劃和一些想法，這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是就如

同你現在真的要開始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你是不是這邊要更積極

的，不是在等這一年多之後才回文，按照回文的地方來做，第 2個部份

希望這 50 萬勞標的部份再次提醒，千萬不要像過去內文活動中心，我



們把我們獅頭山的那個廣場的設計一樣，都是先設計完勞務都已經花完

錢之後再取得土地的時候，完全有的所有的計劃跟土地完全可以用的用

途完全是不一樣的，導致現在內文要重做，獅頭山要重做，那我們過去

花的那些錢不是都白花了嘛？所以在這邊要特別提點這個費用花下去

了，你要符合他相關的經費，包括他在上面講，從 49條到 52條你要他

規範裡面去做實施啊，不是我們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結果送上去全部

都被打回來，而且河川這個部分會更嚴謹，包括他的前段跟後段，包括

他的距離，包括開挖，他都是有一定的規範，那你們這些勞務的部分在

執行的時候一定要切記，這個部分，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好，謝謝代表提的注意事項，如果沒有的話，那我們就來表決，同意墊

付興建新路社區簡易壘球場勞務作業費-50 萬元的請舉手，好，全數通

過，今天上午的會議就告一個段落，起立，散會。 

拾、散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8 日上午 11:00 時整。 

 
 
 
 
 
 
 
 



 
 
 
 
 
 
 
 
 
 
 
 
 
 
 
 
 
 
 
 
 
 
 
 
 



 
 
 
 
 
 
 
 
 
 
 
 
 
 
 
 
 
 
 
 
 
 
 
 
 



 
 

〈第二次會議〉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 

    第二次會議。 

貳、時間：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30 時整。 

参、會議地點： 

    本會議事廳。 

肆、出席人員姓名/人數： 

   韋忠貞、侯廉聰、朱彥政、蔡特文、何素娟、簡新茂、謝志強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 

 鄉公所：(如附簽到簿) 

 本會：(如附簽到簿) 

陸、會議主席：韋忠貞。 

柒、紀錄員姓名：田美惠、康麗君。 

捌、主席致詞： 

大家早安，今天是第二天的會議，請代表把握時間，宣布會議開始。 

一、專案報告： 

(一)、114 年度原住民地區部落聯絡道路執行計畫說明 

(二)、山線各村(丹路-伊屯、雙流、草埔自來水工程進度說明 

(三)、113 年度土地分配計畫執行進度說明 

 

二、審議預算解凍案 

(一)、114 年度各項體育活動經費-810 萬元 

(二)、114 年度觀光行銷及產業活動計畫-300 萬元 

(三)、114 年度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及各國典藏原民文物交流活動-300 萬元 

 



 

 

 

 

計畫名稱：114 年度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 

分配及執行計畫」 

 

 

 

 

 

 

 

 

 

 

補助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申請補助機關：屏東縣政府 

執行單位：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ㄧ、依據 

依據行政院 111年 10月 5日院臺原字第 1110030135 號函核定通過辦理。本

計畫以提升道路養護能量、維持道路暢通及延長道路使用年限為主要目標，進行

檢討與規劃，期能透過養護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改善原住民族地區鄉缺

乏道路養護經費情形，並提升部落聯絡道路品質。 

 

二、道路養護概況 

(一) 年度養護費用(係指自行編列之養護預算)約500萬元 

(二) 養護里程數(係指自行編列之養護預算所養護各類道路總里程數，請依道路

類別計算) 

(1)聯絡道 PC路面重舖 A=1150m2 

(2)聯絡道路側新設 RC連續基礎及護欄 L=100m 

(3)聯絡道路側新設鋼板護欄及 RC基礎 L=51m 

(4)重做連續格柵溝蓋(W=60cm) L=10m 

(5)排水溝出口改善 1處 

(6)道路側溝清淤 L=1200m 

(7)道路兩側雜草及路樹修剪 L=1000m 

(8)現有混凝土護欄新設鍍鋅鋼管 L=100m 

 

(三) 養護能量(係指依自行編列之養護預算，實際運用於部落聯絡道路及橋梁里

程數) 

      (1)內文至東源聯絡道路側新設鋼板護欄及 RC基礎 L=51m，側溝清淤=300m 

      (2)內文部落聯外道路側溝清淤 L=300m 

      (3)丹路部落聯外道路現有混凝土護欄新設鍍鋅鋼管 L=100m 

      (4)新路部落聯外道兩側雜草及路樹修剪 L=500m 

      (5)新路東公墓聯絡道 PC路面重舖(L=200m W=5m) A=1000m2 

      (6)竹坑部落(竹坑溪)聯外道路連續格柵溝蓋改善(W=60cm)  

         L=10m，排水溝出口改善 1處，側溝清淤 L=300m 

      (7)竹坑部落(太石盤溪)聯外道路 PC路面重舖(L=50m W=3m)  



         A=150m2，道路兩側雜草及路樹修剪 L=500m 

      (8)南世古華聯絡道路側溝清淤 L=300m 

三、轄內部落聯絡道路基本資料表(附表一)、轄內橋梁基本資料表(附表

二) 

(附表一)轄內部落聯絡道路基本資料表 

項

次 
路段(名) 

起點座標 X 長度(m) 
面積(m2) 

迄點座標 Y 寬度(m) 

1 
內文至東源 

聯絡道 

234710 2457633 1340 
7370 

234503 2456986 5.5 

2 
內文部落 

聯外道路 

236358 2458619 2250 
18000 

234577 2458058 8 

3 
丹路部落 

聯外道路 

224037 2456204 420 
3990 

224315 2456203 7~12 

4 
新路部落 

聯外道路 

221247 2456453 1500 
8250 

221234 2455190 5.5 

5 
新路東公墓 

聯絡道 

222005 2456794 820 
4100 

221872 2456679 5 

6 
竹坑部落(竹坑

溪)聯外道路 

219124 2449568 1000 
4500 

220007 2449655 4.5 

7 
竹坑部落(太石

盤溪)聯外道路 

219010 2450843 1550 
7750 

220343 2451192 5 

8 
南世古華 

聯絡道 

212980 2467981 4900 
22050 

213872 2470377 4.5 

總

計 
8條  

總里程

13780 m 
76010m2 

  業務單位:                                   機關首長: 

註：本表每5年檢討一次，另表格可自行延伸或增加欄位 

 

 

 

 

 

 



(附表二) 轄內橋梁基本資料表 

項次 
部落聯絡道

路名稱 

橋梁

(名) 

起點座標 長度(m) 
結構型式 

迄點座標 寬度(m) 

   
  

 
  

總計  座  總長   m  

註：本表每5年檢討一次，另表格可自行延伸或增加欄位 

 

四、今年度預計養護部落聯絡道路、橋梁、里程數、工作項目等(為促進

循環經濟發展，在兼顧安全、品質及經濟效益之原則下，應優先考

量使用再生粒料等材料，並載明使用工項及數量。) 

      (1)內文至東源聯絡道路側新設鋼板護欄及 RC基礎 L=51m， 

         側溝清淤 L=300m 

      (2)內文部落聯外道路側溝清淤 L=300m 

      (3)丹路部落聯外道路現有混凝土護欄新設鍍鋅鋼管 L=100m 

      (4)新路部落聯外道兩側雜草及路樹修剪 L=500m 

      (5)新路東公墓聯絡道 PC路面重舖(L=200m W=5m) A=1000m2 

      (6)竹坑部落(竹坑溪)聯外道路連續格柵溝蓋改善(W=60cm)  

         L=10m，排水溝出口改善 1處，側溝清淤 L=300m 

      (7)竹坑部落(大石盤溪)聯外道路 PC路面重舖(L=50m W=3m)  

         A=150m2，道路兩側雜草及路樹修剪 L=500m 

      (8)南世古華聯絡道路側溝清淤 L=300m 

 

五、執行方法(請就巡查頻率、巡查後處理方式、養護實施方式說明):養

護實施方式--設計發包工程施做 

 

六、養護計畫經費(業務費、巡查費用得編列經常門；養護工程列資本

門) 

 

 



 

工程名稱 屏東縣獅子鄉 114年度部落聯絡道路養護 

施工地點 屏東縣獅子鄉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工程施工費        

1 PC路面重舖 M2 1,150  1,200  1,380,000   

2 路側 RC連續基礎及護欄 M 100  10,000  1,000,000   

3 路側鋼板護欄及 RC基礎 M 51  9,000  459,000   

4 重做連續格柵溝蓋 (W=60cm) M 10  18,000  180,000   

5 排水溝出口改善 處 1  10,000  10,000   

6 道路側溝清淤 M 1,200  200  240,000   

7 道路兩側雜草及路樹修剪 M 1,000  300  300,000   

8 護欄新設鍍鋅鋼管 M 100  1,000  100,000   

9 機具搬運費 式 1  20,000  20,000   

  小計       3,689,000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維持費 式 1  73,700  73,700   

三 品質管制作業費 式 1  73,700  73,700   

四 包商利潤及管理費 式 1  345,439  345,439   

五 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18,400  18,400   

六 加值營業稅(壹一~壹五項之 5%) 式 1  210,012  210,012   

  合計       4,410,251   

貳 自辦工程          

一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25,201  25,201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125,455  125,455   

三 委託設計監造服務費 式 1  439,093  439,093   

  合計       589,749   

  總計       5,000,000   

業務單位:                               機關首長: 

七、預期效益 

本計畫執行後，除滿足部落居民之用路通行需求外，對原住民族地區之交通

運輸及產業發展極具正面效益，提升遊憩產業競爭力。並改善道路安全性，提供

用路人舒適的動線，減少交通事故發生並維護民眾用路安全，社會安全維護成本



也能隨之降低。 

八、部落聯絡道路養護路線圖 

 

 

 

 

 

 

 

 

 

 

 

 

 

 

 

 

 

 

 

 

 

 

 

 

 

 

 

 

 

丹路部落聯外道路 
 

內文至東源聯絡道 
 

新路東公墓聯絡道 
 

內文部落聯絡道路 
 



 

 

 

 

 

 

 

 

 

 

 

 

 

 

 

 

 

 

 

 

 

 

 

 

 

 

 

 

 

 



部落聯絡道路定義 

「部落聯絡道路」係指「部落銜接公路系統聯絡道路」及「部落與部落間聯絡道路」

之條件，以確保部落聯絡道路的正確性、連貫性及完整性。 

一、「部落銜接公路系統聯絡道路」： 

指從部落主要住戶活動區域出發，通往公路系統(省道、鄉道、縣道)的道路。這些道

路是部落族人進出部落，聯外的重要道路，參考定位條件： 

起點：依原民會完成核定並刊登公報的部落主要住戶活動區域。 

終點：銜接公路系統(省道、鄉道、縣道)交會點。 

 

二、「部落與部落間聯絡道路」： 

指連接不同部落之間的道路，這些道路作為部落居民之間的交流、經濟活動、農產觀

光及文化聯繫等作用。 

1. 起點：依原民會完成核定並刊登公報的部落主要住戶活動區域。 

2. 終點：連接到另一個部落主要住戶活動區域。 

 

三、部落聯絡道路調查條件：不包含其他目的事業道路者，如省道、縣道、區道、鄉

道、專用道路、市區道路、編號農路、林道、水防道路、部落內巷道、風景特定區道

路、農地重劃區道路、漁港道路、地方水利單位轄管道路等。 



附錄一、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調查表-獅子鄉公所 

項次 

道路名稱 起點座標(經度) 起點座標(緯度) 迄點座標(經度) 迄點座標(緯度) 

長度(m) 寬度(m) 

請依據連接部落命名 
請提供 

(WGS84)格式 

1 南世部落聯外道路 120.640314 22.310381 120.649616 22.310014 1250 8 

2 南世古華部落聯落道路 120.648924 22.311589 120.645163 22.347669 8210 4 

3 內獅部落聯外道路 120.643621 22.301645 120.645134 22.302509 180 8 

4 內獅七里溪聯外道路 120.644366 22.295917 120.667025 22.294269 280 4 

5 
內獅村枋山溪旁往卡悠峰瀑布聯

外道路 
120.653238 22.262485 120.698739 22.292730 

7610 6 

6 中心崙部落聯外道路 120.656632 22.251615 120.672063 22.253033 1880 6 

7 和中聯落道路 120.680580 22.231612 120.666136 22.252655 4800 4 

8 和平部落聯外道路 120.675555 22.229215 120.685175 22.232523 1310 8 

9 竹坑部落(太石盤溪)聯外道路 120.699534 22.155838 120.711378 22.159136 1400 6 

10 竹坑部落(竹坑溪)聯外道路 120.700651 22.144353 120.710664 22.145068 1150 4 

11 楓林里龍山(龍山路)聯外道路 120.692970 22.181377 120.707337 22.196781 3530 6 

12 楓林部落聯外道路 120.702299 22.204371 120.709115 22.192878 1540 8 

13 新路部落聯外道路 120.721082 22.206594 120.725932 22.209018 768 8 

14 下丹路(巴士巷)部落聯外道路 120.747509 22.204308 120.748496 22.202714 210 6 

15 上丹路部落聯外道路 120.748181 22.204389 120.751183 22.201629 713 6 



承辦人:                              課室主管:                                機關首長:   

16 伊屯部落聯外道路 120.775235 22.215203 120.774725 22.212978 260 6 

17 雙流部落聯外道路 120.795390 22.221697 120.796221 22.221359 95 6 

18 下草埔部落聯外道路 120.799382 22.229666 120.798208 22.230306 156 4 

19 橋西部落聯外道路 120.801841 22.234121 120.800369 22.233381 200 4 

20 橋東部落聯外道路 120.802729 22.234845 120.803251 22.234007 140 4 

21 內文部落聯外道路 120.867702 22.226288 120.849678 22.215793 2910 6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南世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南世古華部落聯落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內獅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內獅七里溪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內獅村枋山溪旁往卡悠峰瀑布聯外道路： 

 

示意圖 

中心崙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和中聯落道路： 

 

示意圖 

和平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竹坑部落(太石盤溪)聯外道路： 

 

示意圖 

竹坑部落(竹坑溪)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楓林里龍山(龍山路)聯外道路： 

 

示意圖 

楓林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新路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下丹路(巴士巷)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伊屯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雙流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下草埔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橋西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附錄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部落聯絡道路路段配置圖 

橋東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內文部落聯外道路： 

 

示意圖 

 

 



主席/韋忠貞問： 

「114 年度原住民地區部落聯絡道路執行計畫說明」，各位代表們針對這

項報告提出問題，總經費多少。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460 萬，原民會核定我們經費，先做個初步規劃提供他所要坐的位置，

改善這八處像原民會核報期程他核定我們 460 萬經費，確定之後會再跟

顧問公司做現場規劃設計，確定之後再發包。 

主席/韋忠貞問： 

好，請坐，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請教課長這八項確定要執行。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這是去年的時候提早提報給原民會，我們今年度的計劃案。 

代表/朱彥政問： 

這個是去年就報了。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去年年底的時候。 

代表/朱彥政問： 

可是我看你們的項目，比如說像道路清淤這個也是算在聯外道路養護

嗎？開口契約平常不是都有在做不是嗎？單價道路側坡機 24萬。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這個是我們的概算。 

代表/朱彥政問： 

主要是破損的道路要重新鋪，比如說新路東公墓連外道路 PC，當初是是

解釋說要省公路還是主要道路跟一個部落連接起來才可以施作，你們當

初解釋是這樣。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是經過的範圍，任何一段都可以。 

代表/朱彥政問： 

新路東公路聯絡道路的位置是要到東公墓進去嗎。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接台九線到東公墓。 

代表/朱彥政問： 

這不是公墓的嗎？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公墓對外的聯絡道。 

代表/朱彥政問： 

從內獅一直到南世又跑到外面你們就說那個不符合，你們這個這個是要

去新路東公墓到聯外道路你們就說可以，怎麼差那麼多，那個也可以通

到省道，你們說要剛好要離那個公路，比如說從內獅路口差不多在幾百



公尺進去才可以，你們每個解釋都不一樣，清淤也可以，你們說南世到

砲台去清水溝做什麼？南世路口要到南世部落，水溝都是土你們不清，

在亂搞吧？是不是？你們解釋要清楚啊，我跟你們講說要做那邊，你們

都說不可以，結果你們要去做砲臺那條路那個水溝，是不是？到底這個

這個 8個地方到底誰？我們各個村的村長跟代表知不知道要做這條。 

我們每個部落跟代表去看過的點嗎？這個？是嗎？有沒有啦，我只是問

你說各部落的村長跟代表們陪同去看這個點，有沒有啦？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可能是沒有聯絡。 

代表/朱彥政問： 

我懷疑是不是包商指定說要做這邊？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不可能。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不可能你們怎麼都定好了？我希望能夠再重新檢討看看，有的路段該做

的要做就是這樣啊，你們既然要活用這筆錢的話就開放一點，不要那邊

的道路不能做，那個往山上的就可以做，都是你們在講的，謝謝課長。 

主席/韋忠貞問： 

請 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大家平安本席承接 1號代表陳述的，主旨是主要部落聯絡道路，本席已

經提案兩年了，內文第 5鄰路面排水已經不通兩年了，為什麼沒有列入

呢？這是部落巷道的聯絡道？是不是說很多工程我們一定要做？是不是

要分輕重緩急，尤其第五鄰高原木那條巷道不敷使用，不知道幾年沒有

翻修過了，他每逢大雨就積水，這個工項可以符合吧，主要項到的第 5

鄰要往主要線道那邊的聯絡道路，所以說期盼公所相關單位在規劃這種

工程的時候，其實很多品項要分輕重緩急，我希望是以部落的安全部落

的需求為主要施工優先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好，謝謝，請鄉長補充說明。 

鄉長/朱宏恩答： 

我們 1號和 5號代表針對這個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的初

步計畫，首先我先說明一下，就是說這個經費是近幾年就是有一個為了

部落的聯絡道的一個養護，因為基於原鄉地區經費有限，原民會特別範

寬列了這樣的一個計畫案，他的經費是不等沒有一定的說是 460 萬，我

先在這裡做報告，我們只是過依照過去這樣的一個經驗，在我們屏東縣

8個鄉原鄉來講，經費應該是最高達到最高的一個輔助經費，那確實要

使用這筆經費，他是有一定的指定的地點，是在原民會他們有訂定一個

圖資，8個剛才所預定的這個計畫要執行的，是我們先寬列暫編，因為

那時候時間緊湊，必須要先提報出去，為核定下來之後，我們還會再重



新調整，我要在這裡先說明，也謝謝 1號和 5號代表提出的建議，那我

要說明的是說，當初在提到這個是因為我們很多的開口契約，這個災害

復建的部分的經費因為不足還有很多想要去完成，但是因為沒辦法到

位，那我想說利用這樣的一個養護道路的經費來持續來改善，來完整，

所以我們就寬列了這樣的一個計畫案在裏頭，那是不是容許我們會後，

我們確實把這個原民會的圖資所定的那幾條道路，我們再來提供資料給

我們代表，讓你們充分了解，要造成大家的誤會，那至於會不會執行這

個八項啊，我想等核定之後我們再來做決定，那這個過程中我們來去做

一個檢討，在這個期間我們先做個檢討，那會不會核定下來，我也不曉

得，。所以我要跟我們代表們說，謝謝你們的提出的建議，那最主要，

我們先爭取這一塊，經費我們再來去做一個改善檢討這個位置，那我希

望說大家一起來，如果有其他的都可以提出來我們就業務做記錄，等所

有的經費核定之後，我們就依照這個圖示，原民會的資料我們再來進

行，以上次我這裡的補充，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誠如 1號代表所述確實都沒有跟村長跟代表或者做一個雙向的溝通，就

竹坑部份，我看了一下竹坑部落的圖有 2個，你們排的都大部分都是來

問一下科長，竹坑部落排水溝出出口改善是哪一處。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這個地方的改善我會後再提供，因為當時是孝寬承辦提報需求的規劃。 

代表/蔡特文問： 

可能你的資訊上面沒有做更新，這是指神鷹山的出入口，常常會積積水

造成水災的出口，但是那個地方目前已經改善了，再來清淤，這個部分

我們記得每年都有編清淤的經費啊，這個經費應該要讓他更有效率，怎

麼用這清淤，還有一個是雜草路枝檢修，我們不是已經有編列割草隊，

怎麼還要編列在這個地方呢？給你這個 460 萬你把用到最大化跟量能

啊，讓他這個錢變的更有效益啊，真真實實的用在現在最鄰近部落的，

就像我們 5號代表所講的，1號代表所講的，跟鄉親更連結的地方啊，

那你那編這個割草、撿樹枝、清淤好像不是他的本意吧？代表會在上個

期會已經做墊付了，所以這個部分工項是不是我們在做一個討論邀請各

各自的村長，我們在做討論，哪一些是急需可以用的，我們就把這 460

萬再重新規劃，這是本席的建議，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經建課長，還有鄉長、秘書，這個是不是還是尊重一下各村的村長，各

他最了解他的部落，真的是要需要做的啊，你們到底有沒有招集過詢問

過各村或代表們？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因為他這個就當時怕時間來不及，因為他們每次原民會，他們都喜歡大



概 2天 3天的時間，比較我們趕快把那個計畫提出，所以我們在作業上

就是為了配合時間點就把就規劃幾個地方，我們要把計畫書給他報上。 

主席/韋忠貞問： 

內文到東源這個聯絡道路，我最近才走，好好的，你還要還要修什麼？

我最近才走還沒超過一個禮拜，我就走過啦，這個路面都是新的那你還

要修什麼？所以說我是建議你們啦，這個錢既然已經合併下來，有了，

我是覺得還是要把這個刀口上。好不好？這個我是覺得看看你們是不是

真的重新檢討那個要施作的地點，詢問一下，問一下，把那個各村村長

召集起來吧，各部落主席跟代表們一起討論嗎？針對你內文是要做哪

裡？我相信他都很了解啊，你一個一個這樣子問你，就你一個資料就有

啦，地點就有啦，然後也跟他們講，希望能夠提出正確的一個把資訊，

要不然你這樣子說照你自己的意思，你看內文到都有，我最近才走過

啊，你不信你去走，希望這個部分鄉長還有秘書是不是可以重新把檢討

一下好不好？請坐還有沒有？如果沒有，我們去下一個議程。好。 

 

 

 

 

 

 

 



一、專案報告： 

(二)、山線各村(丹路-伊屯、雙流、草埔自來水工程進度說明 
伊屯加壓站用地取得紀事 

日期 事由 備註 

113.2.16 

確認加壓站地點位於拓寬改善工程路權範

圍外，涉及該局經管牡丹路 195 地號部分土

地，且經楓港工務段認定無保留公用之必要 

113.2.16 

南分局單楓字第

1130019262 號 

113.3.22 

同意於「台 9 線 440K+320~449K+200(雙流~

新路)拓寬改善工程」路權範圍外施設，請依

案件盡速辦理撥用土地事宜 

113.3.22 

南分局單楓字第

1130019262 號 

113.5.31 申請撥用牡丹路段 195 地號 

113.5.31 

獅 鄉 土 字 第

1130003566 號 

113.6.7 

經來函牡丹路段 195 地號土地為誤繕，地政

機關於 113 年 3 月 14 日分割出 195-2 地號，

為需辦理撥用之土地 

113.6.7 

南 分 局 產 字 第

1130065426 號 

113.8.7 
補正申請撥用牡丹路段 195-2 地號作為民生

用管線工程設施書件 

113.8.7 

獅 鄉 土 字 第

1130005146 號 

113.9.2 
縣府函請本所釐清撥用用途及請需地機關

向現管理機關取得同意函補正後報府。 

113.9.2 

屏府原經字第 

1131010570 號 

113.9.10 

以實際需求，依據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規定基

於公務或公共所需，先向公路局函詢取得撥

用函，再編制撥用計畫續行相關撥用程序。 

113.9.10 華南服鳳

字 第 1130000666

號 

113.12.16 

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確認牡丹路段 195-

2 地號已無保留公用必要，將依規定辦理變

更非公用財產移交原民會。 

113.12.16 南分局

產 字 第

1135016817 號 

 



主席/韋忠貞問： 

專案報告聽你們報告連資料都沒有，各位代表聽得懂嗎？課長，自來水

只做到丹路到伊屯困難度在哪裡？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我們現在目前的困難度還是在土地取得，後續完成自來水公司才可以把

加壓站做設施的興建工程。 

主席/韋忠貞問： 

伊屯加壓站場地有沒有選定好？還成了，好，丹路到伊屯要等拓寬工程

結束還是同時並行，你有沒有問過自來水公司。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之前我有參與他們拓寬工程會議，是有規劃路線設計。 

主席/韋忠貞問： 

請鄉長說明。 

鄉長/朱宏恩問： 

謝謝主席給我們這個時間，在這裡先跟我們所有的代表你是先報告有關

自來水這個部分，伊屯到草埔這個是經過大家一起的努力，那最後我跟

大家報告目前的工作進度多次委員的協助，協調自來水公司公路局還有

我們公所都分頭進行，第一個是自來水公司的計畫案工程計畫案大概是

8000 多萬，那土地的部分啊，由我們公路局還有原民會，這些相關單

位，那目前是因為土地已經找到了，公文我們剛剛收到就是縣政府也有



包函到原民會，就是說希望說原民會接管這個土地之後再來給我們使

用，然後使用之後才可以提報這個計畫案，那個自來水公司，去年來不

參加審查，是因為土地沒辦法取得，就就在那個地方，我們多次召開協

調會啊，我們也在鄉公所召開，每一個單位原民會、自來水、工路局都

站在自己的立場去做說明，最後協調，現在已經進行到，就是說最後階

段土地就是要歸回原民會然後給我們這是第一個。 

第 2個，至於說要不要配合拓寬工程要去進行，當初的想法是說，因為

這個基地沒有在拓寬工程範圍裡面是沒有問題，但是沿管管線的部分，

因為不能因為自來水拓寬工程就暫停，不可能同時在進行，那我們現在

的目標是說，如果可以的話，今年度能夠把土地釐清，然後正常給我們

使用，然後由自來水審查他們的預算，通過我們想辦法就是併在我們拓

寬工程裡面來執行，如果沒有辦法，但是我們不能為了拓寬工程影響到

我們鄉親的飲水的問題，我們還是極力爭取，不管怎麼樣我們就以核定

通過了，我們就要努力去執行這個區塊，以優先這個我就不管拓寬工程

的問題，那是後面他們自己，因為我們不能不為了拓寬工程去限制我們

的鄉親的使用那個飲水，那個自來水的那個哦，這個是我覺得這是最重

要啊，最重要的，所以這是不是後面有沒有協調？我們就看著局勢的變

化話我們來去做努力，那目前就是把土地去取得使用，我們再來進一

步，我們就這樣的跟我們所有的代表作報告這一項工程，我們非常努

力，而且我也請秘書都有列管追蹤這個案件不時跟委員報告，也不時跟



縣政府甚至於自來水公司，我們都有在密切的聯繫當中，那我們現在就

等原民會和交通部，公路局三方這樣的一個工作，他們都有各有他們的

法規，所以立場都很堅硬，也謝謝我們幾位委員，尤其吳委員特別協助

這個區塊，所以我們已經看到曙光了，我想說近期會有好的消息，好的

佳音，我再跟代表會來做一個報告以上，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副主席。 

副主席/侯廉聰問：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所關心的這個自來水的問題喔，其實我們跟鄉長也是

開過無數次，大概的情形，我們大概了解，但是民眾的需求真的是很很

強烈，每次我們回答的時候總是跟民眾講說快了！快了，現在是土地的

問題，解決以後就可以進行，那本席站在民眾的需求，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們經建課這裡是不是可以可以，像是土地的問題嘛，那大概是不是有

一個時辰？因為現在就在土地的一些文書方面的作業，是不是一個時

辰，而且這個中間的過程算是多用嗎？還是怎麼樣我不太清楚，但是整

個過程會不會碰到預期的困難都會是什麼？大概這些東西哦，如果講給

我們代表聽，我們行政機關的困難在哪裡，我想說是這點是不是可以幫

忙回答一下？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這案一直開始就是有在申請加壓站到現在，我現在的做法的話目前跟縣



政府還有公路局甚至自來水公司會進一步做提供，一方面也可以知道

說，我們現在是做到哪裡有哪些需要中央還是需要協助的地方？就目前

我們辦的情形就是跟各個單位的往來可以提供大家一起去追蹤辦理。 

主席/韋忠貞問： 

請鄉長來做說明。 

鄉長/朱宏恩問： 

好，謝謝我們主席，再一次針對這個伊屯自來水這個工程，最新的進度

就是現在是交通部會撥到原民會，我想會後請土管所聯繫一下原民會，

有沒有正式收到公函，我也想說比較快的方式就直接這樣，因為自來水

公司目前就是等候交通部這個土地沒問題之後，他們今年才會去送審，

去年原本要送審有一筆經費寬列了，謝謝委員，那我就謝謝委員的協

助，那就目前剛才電話聯繫，最先就是土地取得之後就盡速來提出給水

利署，這個計劃都已經有了，但是經費也有寬列了一些，所以他現在就

是自來水公司目前就是等候我們，這個土地問題，今天跟我們所有的代

表們做一個報告，再補充一下前面議題養護道路工程，原本是核定的是

425 萬，感謝貴會過去的支持，近兩年我們的執行力都達到 100%，所

以有提撥了一個獎勵金 35 萬，所以才有 460 萬，這個我們過去所提到

的這個計劃 114 年度剛才所提列，我想我們在最新的我們就是說，這邊

的話我可能會納入到特色道路看看，可以的話我們多方啦，我們不要單

一，要爭取經費真的不容易，如果可以用，可以解決我們之前 113 年度



所殘留下來的沒辦法處理的，在災害復建上沒辦法執行的，我們先都處

理，那其他的我們可以多管道，我們也可以納入特色道路來去做，爭取

經費這個部分就請代表會後這個貴會能夠體諒，然後我們一起能夠更緊

密，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謝謝也學到了一個經驗，請我們也業務課，能夠

在日後就向著一個重大計畫案，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溝通平臺來請教，那

我們所有的鄉鎮的建設能夠更順暢、更順遂，也再次謝謝我們所有的代

表以上的補充，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坐，謝謝鄉長特別補充說明，相關課室尤其是在自來水的部分，能夠

盡早把所有相關的資料都報給這個自來水公司，聯外道路的部分也確實

做好這個溝通，各位代表能夠一個村一個部落這樣子來做一個解釋，基

礎建設能夠能夠道路做好，沒有的話，我們就繼續下一個議程。 

 

 

 

 

 

 

 

 

 

 

 

一、專案報告： 

(三)、113 年度土地分配計畫執行進度說明 

113 年度土地分配計畫執行進度說明─土地管理所 



壹、 分配計畫進度及歷程說明 

一、 本案分配計畫於 113 年 9 月 5 日公告受理民眾申請分配，原公

告受理期間自 113 年 9 月 9 日至 113 年 10 月 9 日止，嗣因山陀

兒颱風停班之故，延長受理至 113 年 10 月 13 日止。 

二、 本案總受理申請案件數共 1,676 件，其中 2件申請人於申請當

日即撤回申請，另有 1件為同一人重複申請，實際審查案件數

共計 1,673 件，每日受理案件數如下： 

三、 全數申請案於 113 年 12 月下旬完成初審，惟於審查過程中查戶

籍謄本記事欄未能覈實呈現各申請人遷徙紀錄之有無，且遷徙

紀錄證明書亦無記載各申請人於民國 86 年 9 月 30 日以前之遷

徙紀錄，倘以初審結果論，需通知補正戶籍謄本手抄本或遷徙

紀錄文件之申請人共計 1,076 件，惟為免造成民眾不必要之負

擔，本所僅就初審後之受配門檻，即依設籍本鄉時間排序第 120

名之設籍天數 20,974 天（57 年又 169 天）為參考，僅就 55 歲



以上之 286 名申請人通知補正，以加速全案後續補正程序。 

四、 前開補正通知函於 114 年 1 月 8 日以雙掛號附帶送達證書方式

辦理個別通知，並要求申請人依限於文到 14 日內完成相關補正

程序，其中最晚送達日為 114 年 1 月 16 日，亦即相關申請人最

遲應於 114 年 2 月 3 日完成補正（遇假日順延）。 

五、 截至 114 年 2 月 3 日止，尚有 56 件申請案未完成補正，考量前

開未補正案件多為初審後符合受配資格者，為免後續爭議並儘

量保全各相關申請人權益，爰展延補正期限至 114 年 2 月 8 日

止，並逐一去電相關申請人儘速依限完成補正。 

六、 依計畫期程，本案於確定受配次序後將辦理公告 10 日受理異議

聲明，並俟公告期滿後辦理公開抽籤作業，爰本計畫後續相關

作業規劃排程如下： 
日程 預計辦理事項 

114 年 2月 14 日前 辦理受配次序公告 10 日 

114 年 2月 24 日前 公告屆滿 

114 年 2月 26 日 辦理公開抽籤並同時受理受配者申辦權利回復 

114 年 3月 5 日 提送本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審查 

114 年 3月 7 日 辦理公告 30日受理異議聲明 

114 年 4月 6 日 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定 

 

 

 

 

 

 

113 年度土地分配計畫執行進度說明─土地管理所

1140217 修正 



貳、 分配計畫進度及歷程說明 

一、 本案分配計畫於 113 年 9 月 5 日公告受理民眾申請分配，原公

告受理期間自 113 年 9 月 9 日至 113 年 10 月 9 日止，嗣因山陀

兒颱風停班之故，延長受理至 113 年 10 月 13 日止。 

二、 本案總受理申請案件數共 1,676 件，其中 2件申請人於申請當

日即撤回申請，另有 1件為同一人重複申請，實際審查案件數

共計 1,673 件，每日受理案件數如下： 

三、 全數申請案於 113 年 12 月下旬完成初審，惟於審查過程中發現

戶籍謄本記事欄未能覈實呈現各申請人遷徙紀錄之有無，且遷

徙紀錄證明書亦無記載各申請人於民國 86 年 9 月 30 日以前之

遷徙紀錄，倘以初審結果論，需通知補正戶籍謄本手抄本或遷

徙紀錄文件之申請人共計 1,076 件，惟為免造成民眾不必要之

負擔，本所僅就初審後之受配門檻，即依設籍本鄉時間排序第

120 名之設籍天數 20,974 天（57 年又 169 天）為參考，僅就 55



歲以上之 286 名申請人通知補正，以加速全案後續補正程序。 

四、 前開補正作業於 114 年 1 月 8 日以雙掛號附帶送達證書方式辦

理個別通知，並要求申請人依限於文到 14 日內完成補正程序，

其中最晚送達日為 114 年 1 月 16 日，亦即相關申請人最遲應於

114 年 2 月 3 日完成補正（截止日遇春節順延）。 

五、 截至 114 年 2 月 3 日止，尚有 56 件申請案未完成補正，考量前

開未補正案件多為初審後符合受配資格者，為免後續爭議並儘

量保全各相關申請人權益，爰展延補正期限至 114 年 2 月 8 日

止，並逐一去電相關申請人儘速依限完成補正。 

六、 另截至 114 年 2 月 8 日止，經確認仍有 31 件申請人未完成補

正，爰補正期限續延長至 114 年 2 月 11 日止。 

七、 本案業於 114 年 2 月 12 日完成審查後，續於 114 年 2 月 14 日

辦理受配名單公告 10 日並受理異議聲明，倘公告期間受配名單

有因異議而異動，將俟本次公告屆滿後重新公告異動後之受配

名單 10 日；倘無，則賡續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八、 本計畫後續相關作業規劃排程如下： 
日程 預計辦理事項 

114 年 2月 24 日 公告屆滿 

114 年 3月 3 日 辦理公開抽籤並同時受理受配者申辦權利回復 

114 年 3月 5 日 提送本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審查 

114 年 3月 7 日 辦理公告 30日受理異議聲明 

114 年 4月 6 日 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定 

114 年 4月 30 日前 屏東縣政府核定並函送枋寮地所辦理登記 

參、 檢討與期許 

一、 本所受理本次分配申請期間，因相關業務仍同步進行致有部分

時日僅由一名人員受理民眾申請，尚難於受理申請當下同步協

助全數申請人檢視相關申請書件內容是否有誤繕或缺件情形，

爰本所擬於下次分配計畫受理申請期間，原則停止相關外業勤

務，以集中人力輔導民眾繕寫申請書並確認相關文件內容是否

完備，以消弭不必要爭議；另本所亦將於今年下村宣導時重申



現行相關規定，並宣導民眾於提交申請時務必詳實檢視，並耐

心等待本所受理人員確認無誤後再行離開。 

二、 次因本次分配計畫為符合民眾期許，首次採用「累積計算設籍

天數」來作為受配次序之依據，考量各申請人之設籍資訊需仰

賴戶政單位所提供之相關行政文件，本所尚難於計畫執行之初

即掌握申請人應如何提供文件始能供本所計算其設籍天數，故

審查過程中有需民眾配合補正文件之必要，惟憑藉本次分配計

畫之審查經驗，且部分申請人之設籍資訊本所亦已完成備案，

於下次土地分配計畫審查時應能更為縮短整體審查時程。 

三、 另有鑑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0 條業於 114 年 1 月 13

日修正後，依修正規定分配計畫均須報經屏東縣政府或原住民

族委員會核定始得辦理公告，且擬辦理分配之土地如屬「傳統

淵源之土地」，申請人名下需無相關土地產權登記始得受配，顯

已大幅提升各公所辦理土地分配計畫之門檻，爰本所是否得依

原定期程 114 年度下旬辦理土地分配，將視相關計畫報經屏東

縣政府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審查之結果憑辦。 

 

主席/韋忠貞問： 

請 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請教一下所長，這次的受配土地我想了解一下你們受配的名額多少？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本次受配名額總共 125，土地是 132 筆，因為我們當時有一個原則是每

天面積要在 1.5 到 2 公頃。 

代表/朱彥政問： 



沒有受配的。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大概 1197 名，有部分不符資格，目前是 340 幾。 

代表/朱彥政問： 

我想了解一下沒有受配的去登記，出生最年輕的是民國幾年出生。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113 年。 

代表/朱彥政問： 

外面也也很多雜音，你們把這個有受配跟沒有受配都公告在活動中心。

很多人說不是抽籤嘛我們怎麼會沒有這樣，應該當初你們在們都有到各

村去宣傳，可能有的人沒有去開會不了解都以為是抽籤，所以希望你們

能夠下村宣導的時候講清楚，受配完了為什麼會有抽籤？我覺得沒有受

配 1197 名比例太多了，113 人出生的也去登記，這個還要去申請歸戶

表，有的一戶四五個人去申請歸戶表 2000 塊，結果這次好像都沒有受

配到，最後 1秒好像是 58 年次，下次他們在申請的時候溝通一下，100

年出生的應該沒有辦法排到了，跟他們溝通，你看他要浪費四五百塊去

申請，不符合資格有 344 名，我也了解你們有到各活動中心去做說明，

但是還是那麼多人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請說明一下。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有關申請人是否應該提出申請？其實我們在受理時候多多少都有跟民眾



提出建議，包括我們也有講清楚說我們在受理期間，有做一個業務宣導

資料在官網上去做說明，民眾申請時我們也都勸說他，這個東西我們是

以設計的同意書來做排序，那也建議他不要獨自申請，那有些民眾，我

我們其實都說了，該說都說那民眾不知道是基於才是不了解怎麼規定，

還是說他不相信我們所說的，我也不確定他們知道是什麼因素，但是我

是我是覺得剛好藉由這次的受理申請，我們名單排序已經很清楚，所以

在今年藉由這次的排序去做說明，如果說我們今年下半年度有在辦理分

配的時候，會請民眾參考他這次排序來決定要不要申請，比方說我下半

年都要分配 100 筆土地，那我會建議 200 名以後都不要來提出申請，因

為基本上你也不會排到 100 名以內，我們會用這個方式，因為這個名單

出現之後就會更好對民眾所說。 

代表/朱彥政問： 

不符合資本的部分，這個應該是來你們這邊申請，他是不是可不可以

說，因為你們都有下村說好要查一下你符不符合？這些 344 名都是來這

邊申請的是，是不是也可以說幫他查一下，你不符合就不會去申請了。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有些不符合我們發文通知他不符合，他也是申請，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民眾可能在，因為這個規定，其實在巴士沒分配時候，就是以這個

標準在做，但是可能中間空窗了兩三年，民眾還是對這個東西還是有點

陌生，可能我是忽略，那我們下次如果分配交易持續有在辦的話，民眾



會越來越了解所謂分配的問題，他到底應該是怎麼樣？ 

代表/朱彥政問： 

所長希望你們辛苦一點，下鄉的時候解釋白話一點，不要太深奧了。 

主席/韋忠貞問： 

好，請坐，各位代表還沒有什麼問題，請 4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請教所長，上次有跟所長請教過了，也請我們所有代表再宣導一下，因

為很多村民，因為你在那個勾選的部分，我上次有問過你不同意公告涉

疾資訊，因為有些人可能是幫人家代辦的，不同意公告資訊，如果沒有

資格做申請，可能村民誤解是他的個人資料不要公開，還是他到底要不

要，有些村民就在問我沒有不同意啊，我如果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資料給

土管所的話，那我都已經辦理要申請禁伐了，那我怎麼會被勾在這個不

同意公開資訊，可能就是跟服務員在溝通上，可能有些人聽得不是很清

楚，所以他在勾選的時候，他在勾這個不同意的資訊，我上次有請教所

長，你再說明一次，再加強一下我們各代表的記憶，讓我們碰到鄉親的

時候也好解釋，為什麼你在不同意公告資訊，會影響到他什麼相關權

益，謝謝。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有關不同意設計，因為個資法執行到現在很多不管是網站或者是說申請

書，大家都要求說申請了你一定要公開蒐集或是利用的你的個資，我們



才能夠往下提供一些服務，那包括我們這次的分配計畫以及上次的巴士

墨，我們都是以涉及的條件去作為排序的依據，所以我們在下村說明的

時候還有再分配階段內，都已經有要求說申請人一定要同意我們去公開

資訊，我們才能夠往下去做後續的公告，至於說有些個案，他到底是屬

於不勾還是他真的不同意公開，確時有部分的民眾是堅持的，不同意他

就堅持他不同意，那我們也說明不同意的後果是什麼？那就像我剛剛所

說的，因為我們申請期間只有一個人，所以我們無法全數去判定說到底

是他不勾，還是他不寫，還是他真的不同意，所以我們在未來的受理期

間，我們一定會加派人力在受理期間協助民眾解釋，再三跟民眾確認說

他是真的不同意，我們跟他去詳細說明不同意的後果就是案件不會往下

去審。 

代表/謝志強問： 

謝謝所長的回答，因為我看一下那個電子檔大概有 100 多位，那下希望

在明年的時候還有類似這種狀況的時候，再加強宣導一下，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主席/韋忠貞問： 

請坐，有請 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在這裡謝謝所長的回答，這個 113 筆的土地已經開獎了，很多人都很失

望，但更期盼 114 年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辦理？以上，謝謝。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我們目前已經在盤點轄內閒置的國土，是屬於歷史紀錄是沒有人使用國

有的原始林，那目前已經有找到幾塊地，其中也包括南世靶場移撥回來

大概 20幾公頃，那南世路段一筆就 100 多公頃，那就像我剛剛報告裡

面講的，因為現在 1月 13號修正之後分配計畫都必須要原民會同意，

20公頃以上的分配計畫，要原民會同意，20 公頃以下縣政府同意才可

以辦理公告，所以我們這個東西都會送上去，至於說計畫會不會相關單

位核定，我們會盡力去跟有關單位去做努力請他們協助，順利的話下半

年度依照期程希望 9月之前會有公告受理申請。 

主席/韋忠貞問： 

請副主席。 

副主席/侯廉聰問： 

關於這個我們真的很難苛責我們承辦單位啊，我們知道他的困難度，可

是本席在這裡稍微有做一些建議，就是相關的規定其實如果可以不用暗

示的，很明文的一個規定規範，主要的目的就是說能不能降低這些白袍

的這些人數，降低這個民怨，要不然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德政，是讓我們

人民取得權利也取得他的一些利益的東西應該是加分的，然後如果如果

降低這些民怨的話，我相信對我們本所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可以再研擬

一套就是說反正就是能夠降低這些空白的民眾，讓他們落空的一種失望

的一種情形，請土管所做相關配套措施，讓這些德政更完美，以上報



告。 

主席/韋忠貞問： 

副座講的就是不要白跑白申請，人數能夠降低，我想應該這一次都有記

錄，應該下一次會降低很多，好，請坐。我們休息 10分鐘，議程繼續。 

二、審議預算解凍案 
(一)、114年度各項體育活動經費-810 萬元 

(二)、114年度觀光行銷及產業活動計畫-300萬元 

(三)、114年度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及各國典藏原民文物交流活動- 

      300萬元 
 

 

(一)、114年度各項體育活動經費-810 萬元（請參考紙本資料）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民政課課長，我們針對 114 年各項體育活動經費，代表有什麼意

見？想請教一下你的傳統射箭比賽預計幾月還有壘球賽。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經鄉長指示要配合動點辦理 5月份，那傳統射箭部分約定在 7月份辦。 

主席/韋忠貞問： 

7 月份好，請 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鄉運 260 萬，球類編在哪裡。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包括籃球、足球按照計劃裡面去進行，但是我們今年下午要開鄉運籌備

會，以田徑跟傳統技藝處理，籃球跟足球的部分，我們再看狀況比賽，



目前是壘球跟排球這兩項。 

代表/朱彥政問： 

全國運動會編 55 萬用在哪裡，全部在訓練費。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不見得這麼多，我是說要請他們再把計劃送上來，我們就會補助，主辦

單位才給了 18萬，我們要再貼多少這個就真的要再從長計議。 

主席/韋忠貞問： 

有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2025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有一個 55 萬，本席想了解有關於對職員服務裝

18個人，差旅費 18個人是哪 18 個。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保險跟服裝是要縣府做處理，我們是對訓練費的部分去做補貼。 

代表/蔡特文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印的這個表裡面是有錯誤的，所以就是說這 55萬

是全部編成他們的訓練費用。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是訓練費用，如需要器具還是請他們再提出計畫。 

代表/蔡特文問： 

縣府給你的 18萬跟我回答是編列一個人 2300 的訓練費用嗎，個人就不



符合補助設備裝備嗎？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18 萬裡面有教練費、餐費、茶水費，這個是縣府可以核銷的，包括訓練

器材費、保險等等總共 10 項。 

代表/蔡特文問： 

這個經費就要花在這個裡面，有不足的部分再由我們公所支付 50 萬來

支應設備費。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對他有個別的需求的部分，我會再請他們重新送計畫上來，至於要給多

少錢，主辦單位才給 18萬，我們到底要補到什麼程度？這個我們所內

再去研究。 

代表/蔡特文問： 

假定我們已經核定這 55萬，他使用的規範是什麼？依據是什麼？我是

要給你一個觀念，就是說你這 55 萬是納稅人的錢，是我們的公款，你

當你拿去給他們的時候，列如他買設備好請問這個設備是誰管理？你這

55萬不是說我們給你的，我們當然一定會給你，但是重點是在於你要怎

麼規劃他。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按照他現在縣府的規定核銷的規定來去處理他。 

代表/蔡特文問： 



解凍的 55 萬，你要怎麼給？你按他的計劃。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按照計畫，比如說他去年就想要 10萬，他就 13 萬，裡面他才 2萬。 

代表/蔡特文問： 

但是你要怎麼給他有依據啊？你不能說我壘球給 10萬，射箭給 2萬，

等一下射箭跟壘球找我們說為什麼他 10萬我 2萬，你給他的依據是什

麼啊？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會後請他們報計畫去審核。 

代表/蔡特文問： 

這個東西就要跟我們講對不對，你也知道我在負責壘球，不要壘球來找

我說，為什麼射箭是 10萬，壘球是 2萬，你要給我一個立場去跟人家

解釋，你要核我的 55萬，你要告訴我怎麼用？我也知道按照上面啊，

但是你依據給了 50萬是什麼？像他的規範出來這樣一視同仁才是公平

的，二來你那些器具比較重要的，用完之後難道是每年汰換嗎？每年編

列嗎？這些器具是不是可以再回到公所明年再做使用呢？還是說這是一

次性的好？另外有關於鄉運的晚會編 50萬，你的規劃是什麼？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鄉運晚會規劃邀請知名度表演團體來還有鄉內的表演團體表演。 

代表/蔡特文問： 



依據去年晚會大概花多少錢？好，我這邊就建議喔，你既然要花這樣的

錢，要讓他有一個效益，去年的晚會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去參與，因

為他是下雨天，那個是外在因素，但是就針對參與的人數啊，確實是有

待檢討，為什麼要去檢討這個？你這樣花了這筆錢，你就要他一定實際

的效益，你不敢說全鄉都來但起碼一定人數要有對不對？我相信你在現

場看了你也知道，所以你們要請來的他確實是一定要有一個吸引力來，

當然在地一定要有人參與在地的表演者，我們要給他們的空間，那你邀

請一些就像你如果說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也拜託一下符合我們原鄉就是

符合我們所需要的比較年輕，另外主席排球賽決算是 90幾萬，去年在

丹路，是不是有包含場地整修含在裡面嗎？沒有包含場地的什麼都沒

有，就是單純辦一個主席盃，好，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 4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課長我請教一下，只針對 2個事情，概算表人事費第八項是經費打錯還

是天數打錯，裁判費用 2天乘以 20人，你這裡是 30萬，所以我想了解

一下，這個是打錯還是？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後面還有，這個是去年的部分，包括球員、裁判，去年項目很多。 

代表/謝志強問： 



了解，針對一項就是排魯盃的經費在隔壁鄉你編 160 萬的經費，光是我

們在應該是說車馬費也是按距離去計算嘛，然後再來我們應該沒有住

宿。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這個費用是按照我們最近的是春日鄉，近幾年在來義、三地門、瑪家，

差別在住宿，今年的編列是按照前幾年的去做抓這個數字。 

代表/謝志強問： 

希望這個編列 160 萬，很多項目都是按各鄉鎮的，他們的項目如果增減

的話，就等於說我們參與的人數可能不會比照往年，因為有些項目由各

鄉鎮自行增加的，我舉例來講，像上一次瑪家鄉，他就那個傳統路跑比

賽，但是牡丹鄉他就沒有，就等於說我們在參加的人次跟人員數量會減

少，然後在這部分是我們如果真的編到 160 萬這個經費，也希望說可以

妥善的運用，還有我們的服裝啊，還有一些相關的數據表，到時候再請

課長請給所有代表過目一下謝謝。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公所這邊一定會遵照那個代表會的監督跟指導，還有主計住任的監督一

定會樽節，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 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大家平安，在這邊有一些問題想要請教一下民政課長，這個訓練費有一

些問題想要請教，大概今年會申請那個訓練費大概就好幾個項目。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以往項目沒有訓練費。 

代表/簡新茂問： 

排魯盃、鄉運有沒有。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沒有，但平常訓練，一般的茶水當然會有。 

代表/簡新茂問： 

單項團體會跟你申請器材像球啊，就在想有一些球隊他們每一個比賽都

要先申請訓練費甚至於器材費，我們的人民團體是輔助一年才一次，單

項活動什麼盃賽都要申請訓練費或者是器材費，我覺得是不是有點不夠

合理？因為他每次比賽就給我申請，他一年比賽個五六次就申請五六

次，那我們補助本身的人民團體才一年才一次。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針對補助球隊出去比賽這一塊，目前確實沒有一個明文的規定，確實是

沒有，那為什麼要提到今天要提到這個訓練費，那是因為縣府需要他們

個個隊去提告計畫才能給他們訓練費，我們本鄉目前沒有相關的規定。 

代表/簡新茂問： 

所以我就在想說是不是我們對各單項活動，對代表隊我講白會不會大小



眼？我們明講他一年比賽幾次就申請幾次。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承辦課接到的並沒有狀況，他可能是私底下跟跟其他的民間社團或代表

去處理，實際跟公所這邊申請，只有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代表/簡新茂問： 

排魯盃不會嗎？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排魯盃有這個狀況。 

代表/簡新茂問： 

不會吧！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排魯盃是我們要去參加。 

代表/簡新茂問： 

所以說屏東縣給我們這個是要幹嘛？我期盼我們對這個個丹項的補助和

器材費我們應該設立一個規範，不要說全中運申請一次，什麼都申請一

次，我們養就好了。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下去再規劃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請 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課長中小學聯運經費 5萬，後面寫 6萬預算書 101 頁補助本鄉國中小學

參加中小學聯運 25萬，用哪個去補助。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用 25萬去補助。 

代表/朱彥政問： 

810 萬裡面我們縣內外活動之前都有編，這一次？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就是參加縣外活動。 

代表/朱彥政問： 

如果要參加一般的壘球賽、排球。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原則上要以鄉為代表，代表鄉去參加線內外活動。 

代表/朱彥政問： 

之前都有。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代表參加縣內外各項競賽活動，補助的前提是你必須是代表鄉公所出去

的代表獅子鄉比賽的。 

代表/朱彥政問： 

這邊都是中小全國原住民啊，我的意思說，比如說有桌球、排球、壘球



去比賽。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先取得認可，都在這當中 810 萬在這裡面，沒有辦法明文。 

代表/朱彥政問： 

問題是裡面的名稱。 

主席/韋忠貞問： 

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本席建議，然後再看了一下鄉運，看全國的射箭比賽雙方的預算書再

看，本鄉的比賽都 800、1600，看外面的比賽啊，動輒就是 2千到 4

千，3萬啊，對不對？還送芒果禮盒還是送，那你就提倡這個東西啊，

但是事實上你今天大老遠來比賽，我說真的，我獲得第 3名 400 塊，我

們的預算編了 260 萬去年 50萬，總共 310 萬，我算你 300 好了，那我

的獎金是這樣，我說真的，難怪每年選手都不來跑，看來看去選手就那

幾個，對不對？你看人家的鄉運吧，回來就是在比賽，甚至向全國賽的

都下來比賽，我們的也沒有鄉內組，一個 400，600，800，去年我們去

年檢討你們的獎牌還是一樣？還是直接做錦旗就好比較快啦。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目前可以先參考一下鄰近鄉鎮他們的獎金，我相信獅子鄉。 

代表/蔡特文問： 



我說真的 200 塊要幹嘛，我請個假村長叫我來請假比賽，我就 200 塊可

以拿，400 塊可以拿，600 塊，拿 800 塊就夠了，那你可以外面的 3萬

2萬，1萬還送芒果實際效益，他只是來就走了對不對？這個看著我們

自己很難過。 

主席/韋忠貞問： 

好那我想運動項目，都是一整年幾乎每個月都有在辦，那希望各位代表

所提出的，包含獎金不管是對內或者外部，盡量去想一想怎麼分配啦，

請 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我再補充一點哦，剛剛誠如我們主席所講的這個活動我希望不要重複，

去年我們好像跟那個獅子鄉體育會有強碰好幾個活動，是不是能去好好

溝通一下，要不然矛盾啊，一個月辦兩種活動射箭，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鄉內的所有的運動賽事，盡量能夠請獅子鄉體育體育會或發展協會運動

項目推動的更精采，那我們就表決好不好？還有甚麼問題有沒有意見？

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謝謝主席，幾個代表建議，一些相關的細項都還沒討論出來及相關的預

算還沒有做確定，今天三案的解凍案延到明天做決議。 

主席/韋忠貞問： 



請坐，那各位代表針對 2號代表所講的，總共有 3個案子，希望體育賽

事挪到明天同意的請舉手，好通過，繼續。 

(二)、114年度觀光行銷及產業活動計畫-300萬元（請參閱紙本） 

主席/韋忠貞問： 

謝謝課長報告，針對 114 年度觀光行銷及產業活動 300 萬提出問題。 

請 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我想請教一下課長請問這個說明是解凍案嗎，你就給我們一個跟這個跟

預算書的一樣一張紙 180 萬招標採購行政作業就這樣給我，在溝通的時

候有什麼差別？沒有？最起碼你要跟民政課要有一個什麼活動啊？最起

碼你要給我們說明就拿這個？請說明。 

農業課長/柯漢強答： 

謝謝代表關心，回覆代表，我們在標案設計上是以整個動的統包，比如

說在活動的規劃，還有一些器材的租賃都是在內。 

代表/朱彥政問： 

像文宣啊，要開記者會還是要怎麼做，要給我們看到這樣。 

主席/韋忠貞問： 

請坐，從一開始的專案報告到目前為止，就看土管所的資料是最豐，表

達跟說明是最清楚最清晰，那我希望這個解凍案，你要進行這個解凍，

我說實在話你要讓代表你要讓他們了解感動，為什麼一定要給他解凍？

我今天解凍這 300 萬，我總共這 300 萬的用意是花在什麼？重點告訴代



表，把這個每一筆的經費概算你要做什麼事情，每一筆錢告訴代表知

道，然後在什麼緊迫性，我必須要完成什麼事項，你也講得越清楚，邏

輯越正確，我相信代表怎麼會聽不進去，剛剛 1號代表所講的，真的我

我剛剛我看了，我自己也傻眼了，你們的解凍案怎麼都是這樣？你們把

我們當國小幼稚園，我希望是說，應該要把這個解凍案的方式，為什麼

一定要把這 300 萬解凍要說明啊。繼續吧。請 4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計畫書上來的時候，我看到這個裡面，你的行動方案只有兩，我看不到

會有人潮，你知道嗎？按照你這個 2個主軸，你外面人潮掌握不住，當

然人潮也掌握不住，等於說你兩邊根本都沒有吸引到人潮，如果你說只

要邀請一般自己的小農，我們也是芒果的場地，那時候其實各部落的那

個產銷班，他也在忙他的，會到會場的人數並沒有很多，這個以往大家

都知道的事，那我這裡有幾個經歷，我常常說你藉由活動來吸引人潮，

因為你這裡就是細項都沒在裡面說要辦什麼活動？如果你只針對這個量

2個大像，我可以直接跟你說，你說不會有人，絕對不會有的，你的人

只有你鄉公所的人跟那個零星的一些農民在那裡賣，讓遊客他就散客，

建議你啦，那如果說因為你這個後面的細項沒出來，你鄉外的活動也沒

有辦全國性的，那我這裡是有一個建議，就是如果你要去本鄉的人潮，

本鄉的人才要去，你可以就你這一次的芒果節活動哦，可以辦健康操在

那個會場，要麼就是全鄉的歌謠比賽，還是幼兒園的什麼？因為如果說



是各幼兒園參加來活動，等於是說他一個小孩子會待 3到 4個人潮，小

孩子來爸爸、媽媽、奶奶都會來，然後如果你放跳舞比賽的話，全鄉每

個部落都會有人買，一樣會連帶式的吸引人，像我的用意就是說你本鄉

的人潮都已經帶不進來了，你就沒有辦法帶進外面的人來，那你要帶進

外面的人來，除非像去年我們有辦一個世界賽，但是他變成 2個國家，

因為射箭吸引了很多人潮來本鄉，那個都是無數的方式，但是那時候只

是沒有妥善地去結合，才行銷我們這裡獅子鄉的一些產區，所以說你這

個計畫書真的有很多需要再討論的地方，你要做改進，要說服我們大

家，這個 300 萬這樣子的作業方式是很不合乎行銷還有一些成本在這

裡，那再請課長會後的時候在跟所有代表說明，就是你要怎麼去完善的

去辦理這個活動，不要像剛代表說的你就 180 萬、20 萬、90萬、10

萬，我們看不到你要成效是什麼？只有數字告訴我們，你說統包也沒有

細項，我再建議你一下，就是南下的地方，靠海邊那邊也可以擺幾個攤

位，因為南下的遊客不可能再回轉過來，但是他可以往臺東往墾丁的話

一定還是會有一些遊客看到左邊的會場，很多人他會停下來看一下，這

時候他可能就會購買一些我們的農特產品，以上做報告，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好，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謝謝主席，看到這樣的企劃，枉費我們成立一個觀光所，當初要成立時



就有講了，專業領航，這很重要，你這個東西跟過去大部分都一模一樣

了，這個要怎麼解解凍啊！什麼都沒有，計劃沒有啊，內容進階是什

麼？執行規劃是什麼？預算評估是什麼？執行進度表在哪裡？效率在哪

裡？風險評估在哪裡？觀光與產業結合在哪裡？去年我對觀光建議很多

啦，包括你的行銷方式，活動裡面沒行銷，沒人潮啊。一言難盡，謝

謝。 

主席/韋忠貞問： 

沒有問題就表決了，有請鄉長補充說明。 

鄉長/朱宏恩答： 

大會主席，我們侯副主席、所有的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平安，有關

114 年的公關行銷計畫 300 萬啊，這個部分我要在這裡特別跟我們所有

的代表做一個報告，這個是我們整個整年度產業的推廣，產業的發展以

及我們觀光的資源，從盤點到行銷，300 萬的經費雖然在這個業務上，

在工作上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小，我知道非常拮据，那如果寬裕這樣的

一個 300 萬的一個預算，我要在這裡跟我們所有的代表特別報告的是說

很多的案子，很多的工作計劃必須就像剛才我們 2號代表這個要專業的

來帶領著我們，所以這個部分 300 萬很多的發包出去勞標的部分，就是

要藉由廠觀一起來，除了來盤點我們自己相裡面的優勢之外，我們就要

透過這個優勢，透過這些專業人員，我們做一個評選，然後我們一起來

推動我們所有的產業，不管是農特產品也好，文創商品也好，或者是我



們觀光的路線，觀光的資源也好，就一定在這個當中來去做一個呈現，

那我相信我們業務課是非常認真，非常努力，我在這裡也要替我們同仁

說，確實也許達不到我們貴貴所有代表要求的細項的，資助項目，但是

我想說因為這是很多就是大案子，但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在取得

貴會的要求建議，我們是不是在規劃設計，在這個提出這個計畫方案的

時候能夠一併納進來，我覺得我們集思廣益，但是如果這個解凍案沒有

OK的話，確實我們面臨很大的一個困擾，即將 2月底了 3月、4月、5

月最大宗的芒果這個產業，我非常的緊張，所以我很極力的希望我們代

表給我們機會，就像我常說的，剛才我們也聽到我們課長做報告，原本

規劃我想到立法院做行銷，愛文芒果，但是我們面臨看到立法院目前的

政局非常地不定，加上罷免的問題，中央預算的問題，這個財劃法的問

題等等所以我們也討論，你看臺北市政府吸引更多人來參加，知道我們

獅子鄉愛文芒果，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個理想目標規劃但是沒有錢，當然

我不能說話，代表們高抬貴手，但是真的是需要解凍之後我們才一步一

步往前走。 

再來 2月份，我們即將原本規劃設計，2月份希望能夠產出我們的紙

箱，這個也是在我們這個預算裡面，希望我們代表跟我們業務課，在這

個過程裡面，希望能夠更多地跟我們地方以及代表，甚至於跟我們產銷

班跟甚至部落的鄉親有更多的接觸，了解一下需求，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叫我們的計畫案行銷計畫案裡面一併納進來，然後我們再請我們廠商來



一起來合作，要請專業人員來協助我們，我想對獅子鄉會有更大的幫

助，我也很誠實跟我們代表講，300 萬真的要推動好難，但是我們講說

我們業務課從地方創生的爭取經費，大家也看到了，這產業 2.0 的一個

計劃，我們也努力爭取，所以這個部分加加總總，我相信都會對我們是

像有很大的幫助，我還是這裡，還是請我們代表會能夠給我們支持，支

持我們的這個有關產業的一個預算，希望大家都能夠在未來看見我們自

己想有大的突破，就是我也相信這個，觀光產業的發展我不是說 1天、

2天就可以發展就可以看見，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在前面先這樣子，未來

我們是要突破，確實還是要更大的精力和經費，在這個當下希望大家能

夠相互，然後也給我們指教，謝謝代表們，謝謝。 

主席/韋忠貞問： 

各位代表，還有什麼其他問題？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請教民政課長，針對傳統射箭是可以跟芒果節做結合，人潮上感覺會更

多。相對的場地去編列預算會降低，決賽放在第 2天人潮可以留住，這

是一個建議，謝謝。 

民政課長/東家榮答： 

謝謝代表的建議，在第一屆就是這樣的規劃，不要太區隔人潮的部份。 

主席/韋忠貞問： 

沒有問題，繼續下一個。 



四、114 年度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及各國典藏原民文物交流活動-

300 萬元（請參閱紙本資料） 

主席/韋忠貞問： 

剛剛報告的各位代表沒什麼意見，請 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請要所長，這個 300 萬解凍案，跟你報告地有什麼關係？因為你這個你

現在剛才講的 300 萬是文化部補助給我們的，去年 113 名 61 萬。好，

現在 114 年他資本門 719 萬，這個是保留，你給我們這個資料說要說明

是讓我們知道說文化部跟這個有關。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就是說即將要執行，這個裡面的錢只夠要展覽而已，就是展覽跟展櫃、

展場的製作環境，還有展櫃，那個展櫃就占了 1/2 了，大概三四百萬的

這個經費，包含未來的教育推廣論壇這些還有出版，這些都還有交流接

待，這個並沒有包含在這個裡面，但是不夠的。 

代表/朱彥政問： 

沒有出國的沒有在這個裡面。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沒有，300 萬原本是包含剛剛講的那些還有要出國的費用，但是因為現

在我們現在提出來還要包含其他，就是不夠就是這個文化部的這個部

分。 



代表/朱彥政問： 

錢下來了嗎？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還沒有下來但已經核定在案有先編預算。 

代表/朱彥政問： 

應該是墊付案吧，還沒有下來你不是說你去上要標了嗎？錢還沒有出

來，為什麼在標案裡面？我們還沒有同意啊，先斬後奏我搞不懂啊。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300 萬在這裡面不夠所以就是這是另外。 

代表/朱彥政問： 

所以你要解凍案，到底這個是要叫我們墊付還是要怎麼樣？文化部已經

同意了，給我們經常門 719 萬，你計劃這邊也講了嘛，我們還自籌 121

萬？你 120 萬從哪裡來自從哪裡來？你沒有說明啊。我看到這邊你看有

一個自籌 121 萬。還是我們鄉公所有私庫嗎？今年文化部已經同意給我

們那麼多錢。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我們展期到 114 年 12 月。 

代表/朱彥政問： 

114 年的錢已經下來了沒有？沒有給怎麼會有標案？我們都還沒有墊付

呢。 



主席/韋忠貞問： 

所長，今天解凍的 300 萬，剛剛你所講的即將執行的那三大項，展覽的

運輸，展覽的宣傳，跟這個開展的各項工作就是上百萬要花的，那你

719 萬已經核定了但是以錢還沒有下來，是這樣子吧!那我們現在是要講

的，就是 300 萬這個部分。 

代表/朱彥政問： 

你今天是解凍這個 300 萬，我們預算是 112 頁的那個 300 萬，瑞典世

界文化館的那個瑞典交流費嗎？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是，所以的目的是為了要釋出善意的，希望說代表我們知道。 

代表/朱彥政問： 

你現在在做的解釋的是這個事就是 112、113、114 一直這樣過來的預

算的補助經費嗎？你現在跟我們講這個跟這個什麼關係？所以我搞不清

是解凍案還是墊付案啊，因為你說錢還沒有下來啊，先有標案才從鄉庫

的錢弄出來，我們先出嘛，再轉正嗎？是不是這樣？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這個還沒有發動，還沒有到那種已經要給錢的這個進程，如果說代表認

為說以後就是我們要上標錢就已經要先做這個。 

代表/朱彥政問： 

應該錢給你們才標啊。 



主席/韋忠貞問： 

請主計說明一下。 

主計主任/游明寬問： 

依照我們一般的程序來說的話，我們關於上級補助款的部分會是先核定

核定完發文給貴會，然後同意墊付以後呢？然後我們才會執行後續相關

的流程，這是我們的 sop，關於這一件案子呢？因為比較複雜一點是在

於是跨年度的計劃，分成幾個方面來說就是，我先說明我因為剛剛首

長，他沒有拿代表你手上這份資料給我啦，我印象中他可能之前有給我

看過這樣子，所以我只能就我印象中來回答，那因為他是跨年度的計

劃，所以第一個是他們今天呃中央的計畫所歸屬的年度可能會跟我們編

列的年度，因為跨年度的關係會有差異，比如說他們可能在當年度等年

底給我們，但我們可能會編再隔一年的預算，這是有可能的，那這是第

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因為，這個是有修改計畫可能就是因為版本

差的關係，或者說事後調整的關係，所以可能細節的內容呢多多少少會

有一些差異，那這是第 2個部分，那再來呢？就是因為他那個計劃裡面

又有一些子計畫，那我要說的是說，他現在可能對於所長來說，他現在

提供給各代表來說，只是一個參考，那我剛剛有確認過就是有關我們編

列在 114 年預算書的那個 112 頁 300 萬是都是我們相關的部份，所以

剛剛如果要回答代表一句話說他有什麼關係，他沒有直接的關係。那至

於說剛剛代表問了另外一個問題，說我們有沒有什麼小金庫啊不可能



哦，那比較有可能狀況是，已經編列在以前年度的預算，這個部分呢因

為我剛剛說，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資料那然後我回去確認完以後再跟所長

去討論。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之前我們其實都有發文，就是說希望跟同墊付，只是說因為那時候沒有

用完移到 114 年，其實一開始計畫核定的時候，就是在前面去承辦人的

時候，只是因為跨年度。 

代表/朱彥政問： 

請問從哪裡支。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藝文推廣業務費，100 多萬這個是在前面的年度都有編，然後我們也有

支用了，我們現在已經執行 28%了，就像剛剛那個那個主席講是那個關

係的，可能是我沒有說明清楚，我的用意是說我們已經要做這個火車頭

出去了，那接下來就會很需要。 

代表/朱彥政問： 

所以你這個錢怎麼關係？我也搞不懂啊，這是文化部補助給我們的資料

啊，這個是今年度的預算，你要說明啊，是不是因為這個 1100 多萬的

錢不夠，所以我們要從這個 300 萬進去，你要這樣講啊！錢還沒有到位

你就標案了，萬一不同意錢誰要出，等文化部的錢下來才要給包商。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如果按照代表，如果真的是發生這樣的情況的話，也就是這樣，這是本

來就核定的錢。 

主席/韋忠貞問： 

主計我請教你一下，文化部給他的這個總金額在 112 年沒有辦保留，然

後又來然後來分年執行啦。 

主計主任/游明寬問： 

如果還在上一年度沒有執行完的話，我們會在當年度年底辦理保留到隔

一年度之後去進行，那至於他是不是在 112 年，或者在 113 年或者之前

的其他年度，這個我們還會確認。好吧，那可是就是如果我們現在 114

年要執行這個經費，而他又沒有編列在我們 114 年的預算書的話，那就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以前有辦理保留的作業。所以這一筆他其實是

有編列在以前年度的預算裡面，這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只是細節部分

我們就還要再回去確認。 

主席/韋忠貞問： 

那現在這樣子，那我們現在讓 300 萬的解凍嗎？那是不是針對這個 300

萬的解凍來做應該說明才對。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因為這個標案是一個頭，是核心這個一出去了那後續其他的就要開始連

動，所以所以我才會先講說這個已經就是已經要很明確要執行的東西，

那文化部也發文了，就是說同意我們做修正期程，裡面我們都有很多細



節，我們都工作期程，還有裡面的工作項目也都有連動的改變了，那如

果文化部已經同意了代表我們現在就要這個事情，所以他接下來會連動

到的這些教育推廣啊，還有行銷還有一些交流，那我們就很需要解動，

因為那些有些也是需要標案或是有些是要自辦。 

代表/朱彥政問： 

那我知道了，明天你能夠針對這個 300 萬的解凍案提出說明好不好？能

夠詳細一點，你是求好心切啦，看得出來你包括的內容非常的詳細，但

是你就因為太詳細了，我會把這 300 萬好像有點模糊，單純就如同主席

講的，明天你就按照你 300 萬你要做的事情來做一個報告就好了。 

主席/韋忠貞問： 

明天繼續，我們今天下午的會就到這裡，散會。 

玖、散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02 月 19 日上午 12:00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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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 

    第三次會議。 

貳、時間：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0:00 時整。 

参、會議地點： 

    本會議事廳。 

肆、出席人員姓名/人數：7 人 (如附簽到簿) 

  韋忠貞、侯廉聰、朱彥政、蔡特文、何素娟、簡新茂、謝志強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 

 鄉公所：(如附簽到簿)，本會：(如附簽到簿) 

陸、會議主席：韋忠貞。 

柒、紀錄員姓名：田美惠、康麗君。 

捌、主席致詞: 

大家平安，今天因為韋主席開會，所以我來主持會議，在開會之前請余

隊長為我們禱告，讓今天的會議能夠順利，針對 114 年做各項活動經費

解凍案 810 萬，請 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114 年做各項活動經費解凍案 810 萬想要建請公所來特別的注意執行，

既然是 810 萬解凍，我席的立場是贊同意見，但是期盼公所的執行單位

有一個體健各單項的那個活動經費，我希望按照這個活動經費的編列來

執行，而不是說這個經費是統一運用，以上期盼工作的執行單位能按照

這個所表列的那個執行經費的預算來編列。以上，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這邊特別建議針對傳統射箭的比賽，雖然已經通過了，這邊也要請秘書

及課長，邀請各代表來出席這討論這個籌備會的部份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好，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表決了，贊同 114 年度各項體育活動經

費 810 萬，沒問題的話，我們舉手表決同意的舉手，通過。下一個是

114 年度觀光行銷及產業活動計畫 300 萬解凍案，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審議 114 年光觀行銷及產業活動計畫 300 萬，所有的代表審議之後，因

公所本案未說明清楚許多預算各項細項，代表還需再審議，故今日不予

解凍，請公所於下週 2/25 號以前將相關的計畫預算內容送至代表會，

代表於 2月 27 號上午 10 點會再審議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就針對 2號代表所提的來講進行表決同意的舉

手。好。通過。繼續，114 年度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及各國典藏原

民文物交流活動-300 萬元，請 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今天你拿給我們的 112 年、113 年的預算，有一筆 867 萬現在剩多少？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從這個 112、113 年的這個經費我們使用 30%，所以現在標出去剩下的

費用就是要拿來做這個標案，包含展櫃，資本門跟特展經常門還有文物

載誌就是提到的費用。 

代表/朱彥政問： 

還有一筆 167 萬說明用在什麼工項。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現在我們都已經保留到 114 年，執行的部分的話是文物載誌跟文化交

流，你提的是資本就是現在已經在動工的這個，在文物館展場優化，另

外的 170 萬的部分就是還有資本有兩項，一個是環境的優化，現在已經

在動工了，文物展櫃的部分合併在一起在展場那邊做施作。 

代表/朱彥政問： 

我想請教一下你這個 800 多萬，好像我記得當時好像瑞典那邊如果要來

台灣費用應該也是在這。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沒有，放在未來要施作的。 

代表/朱彥政問： 

出國文化交流費用 80萬至 120 萬，我想了解出國是公所職員嗎？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是公務員國外旅費，非公務人員身分的，如果有要一起去的話業務費這



個部分。 

代表/朱彥政問： 

開展過去的相關費用是瑞典那邊的嗎？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那他的旅費的部分就是說押運員的部分是會在我們國際運輸案裡面，也

就是在這個文化部的這個這個案子 800 萬得裡面，但是就是他們到達這

裡之後我們要接待他，還有他的一些住宿就是由我們這邊 300 萬的費

用。 

代表/朱彥政問： 

那我們這邊的要出國的人員也還沒有安排。 

文化教育所/曹毓嫻答： 

目前還沒有，連時間點也沒有 

代表/朱彥政問： 

好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好，114 年度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及各國典藏原住民活動文物交流

300 萬的解凍案同意的舉手，全數通過了，繼續代表提案，同意的請舉

手，通過，繼續臨時動議，沒有就進行交換意見，1號代表。 

代表/朱彥政問： 

 



 

 

 

 

 

 

在這裡請教經建課長，我想過去我都一直在講說建設不要每次都都做一

半，鄉親都在說公所工程都是做一半，不然就是就是在浪費錢，內獅這

個工程是去年底的工程護欄，距離沒有 10 公尺，課長差在哪裡？工程

已經結束了沒有這個。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應該是基礎設施，一側有有上漆另一外側沒有上漆，規劃設施沒有一體

性，經費問題。 

代表/朱彥政問： 

修修補補這樣好看，你覺得是經費問題，我有問包商，我說我說不會吧

公所應該還沒有快要倒閉吧，一桶油漆就可以完成的，你們就讓鄉親一

直在邊念我們代表，好不容易爭取到這個本來是加分，我跟你講本來可

以加分，結果減分啦。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如果申報竣工前一定要做一個竣工確認，那竣工確認的話一定要跟相關



的地方。 

代表/朱彥政問： 

鄉公所辦活動錢補來補去都有辦法，這個不到 1000 塊的一桶油漆，就

沒有錢，我問包商說為什麼沒有做，他跟我講說沒有經費啊。 

秘書/陳明貴答： 

第一個經建課下去之後確定竣工驗收了沒有，如果說是設計的問題，開

什麼玩笑鄉公所一桶油漆，我不接受沒有錢，這個部分先確認這個到底

是因為這個當初設計問題還是怎麼樣，如果是設計就是沒有油漆，OK，

我們接受照樣驗收，如果合格的話，然後立即再檢討一桶油漆，生不出

來我生，超過 2桶我就報公費，如果真的是這樣設計是這樣，因為我們

驗收沒有油漆他就做了也不行，但是驗收確實設計上就是這個樣子的

話，我們立刻後面再做一個。 

代表/朱彥政問： 

我有跟包商講什麼原因，就是說經費的問題，我說不可能鄉公所很有

錢。 

秘書/陳明貴答： 

不是沒有錢是不能缺這種錢，我們可以解決處理。 

代表/朱彥政問： 

這是南世的護欄，之前是小小矮的結果拆掉變成高一點，結果現在那個

塑膠板那個地方，叫你們給他做高一點，你們就拆掉結果拆掉了也不做



你乾脆就不要把那個，你既然沒有要做，你就不要把那個護欄把你的護

欄拿掉啊。那個比較有保護作用啊，你這個。你這個地方，這個是擋土

牆呢，他當初有做差不多，這樣嘛，做做做做到這邊啊，你給它拆掉

啊，你又你那個塑膠。尤其對不對？你拆掉了，要花時間啊，你又不做

啊，你又結果又被人家醒了。是鄉公所太有錢了，這個就鄉公所太有錢

了啦，就是把它做好的拆掉。對你現有的比較安全，你們就把那個拆掉

啊，要用那個比較不安全的放在那邊太有錢了，課長回覆一下好不好是

什麼原因？不然你就把那個中間有一個空隙，你把那個放在那邊還還比

較好一點，你就不要拆那個護欄啊。有沒有圖利廠商？你要叫廠商，再

給他施作一次。這個工程啊，已經做了三、四次了啦，都是缺點啦，沒

有優點啦，我跟謝代表被村民罵死。叫你們做一各工程做到今年還要不

要做，要不要補？你看看你那個就做了那幾個而已啊，為什麼不要一次

做好。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這案是通往農路往公墓的。 

代表/朱彥政問： 

護欄是你們做的，刷油漆沒有錢，有錢拆掉重新做。 

秘書/陳明貴答： 

針對問題來回答，這個部分課長安排現勘，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是很大，

因為完工之後這個工程品質不佳，我們再重新檢討報請鄉長做改善，程



序還是報備一下因為已經竣工了，我希望下一次請我們的經建課提醒，

施工前一定要請村長、代表能夠在現場來做一個指導，因為這個真是浪

費公帑，反而是適得其反，原本是一個好意就變成兩位代表說講說天天

被罵，這個是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向，我們公所改進，但是還有機會

改進的話給點空間，我們這個相信我們今天課長，我們還有想很多的這

個方法跟辦法，把這個部分把它處理掉。 

代表/朱彥政問： 

去年度我們追加一筆預算，路燈 100 萬，當初也有鄉親說要在南世段那

邊要做紅燈，因為很暗，那你要用在這 100 萬做，就是做一半，好不容

易有這個經費，你們就去臺電公司申請電桿已經等了半年，結果電感接

了上去就說沒有經費了，但是你跟我們講說有這個經費，那你乾脆就不

要理那個電桿，就說沒有經費。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後來我才知道經費不足，我後續會持續辦理，應該會用小額先處理。 

代表/朱彥政問： 

已經接近半年以上，你跟我們講說去年就說有追加這個 100 萬有經費

啊，觀感啦，對鄉親生命財產安全的很重要，一起努力，好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請 5號代表。 

代表/簡新茂問： 



大家平安，在這裡我有一些問題想要請教一下陳秘書。記得上個禮拜我

們有開過一次嗎？然後今天我們解凍案鄉運經費，本席有一些意見，覺

得有點不舒服，解凍案沒有通過為什麼要辦理鄉運第一次會議，這個期

程順序是不是有一點點呢？ 

秘書/陳明貴答： 

這個謝謝代表，在情緒上跟心情上跟期待上昨天應該是要表決，代表對

我們特別這個提案後，還有很多可討論之處，所以昨天沒有議決，但是

這個我們現在如果說召集所有與會的人到不了，當然在程序上絕對是不

足期的，都還沒有通過還沒解凍，已經開始問這個我接受喔，我昨天這

個會員我也不太敢去開，鄉運這一塊 810 萬，爾後這個代表歡迎指導，

像剛剛是這個這個蔡代表特別講我們這個屬於這個農業這個部分要很多

東西要抓得很精準精細，我們所有的項目，我們當然會應該要跟代表會

做一個非常好的溝通。我經常跟主席報告獅子鄉辦活動是代表會跟獅子

鄉公所一起辦的活動，我們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大家一起協調合作的關

係，所以當然一定要借用我們所有代表所有人的指導，當我們的指引的

方向，讓鄉長的施政啊，跟代表會代表所有的民意大家能夠支撐，大家

才會一起成功支持相成會更好，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啊。這個再次的

跟前代表都很抱歉，真的是程序上確實是有一點這個問題哦，這個有很

特殊的案例，我們下一次就是引以為鑒，但是真的是有非不得已的苦

衷，謝謝。 



代表/簡新茂問： 

為什麼辛苦你知道嗎？因為我們事先沒有溝通，期盼公所以後我們代表

會需要什麼解凍案或是專案報告能提前把資料送到代表會審查，要不然

每次就是當天給我們。而我們不給你們通過，你們就說代表不配合你們

公所。有很多事情，我希望大家都事先的溝通，像昨天開到 12點多，

為什麼？你們說明不到位延到今天，期盼以後的會議資料先送到代表

會，你們真的太慢了，我們不是說不贊成你們的計劃，你們的活動內容

我們代表會全力的配合，但是有時候偶爾大家互相尊重，把那個資料提

前送來審議。這樣子我們會議時間就不會那麼冗長，期盼以後公所由秘

書帶領的團隊，這一方面我們說事先的溝通，把會議不要太冗長以上，

謝謝。 

秘書/陳明貴答： 

這個回去真的是好好的檢討。這個在下一次希望在各項我們的代表會安

排的臨時會、定期會也好，我們在之前的資料，這個我會盡全力代表會

要求的這個時限之內先行資料達到代表會審議，我要向代表會真的很抱

歉，我經常跟我們同仁在講，敬人者人恆敬之，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謝謝 5號代表哦。聽秘書講話很想呼口號，主席因公剛回來交換意見和

其他代表有沒有意見？請 4號代表。 



代表/謝志強問： 

請教經建課長，非常感謝他，這個其實很多，我們地方代表叫他改善的

地方，他都有去執行，但是只是可能沒有到 100 分，可能就到 85 分 90

分，那下面是那個活動中心的都已經完全改善了還有一些地方。當然不

完全，再來非常感謝課長的用心跟努力的部分，再來我已經超過 10年

了沒有被人家修理那麼長，我昨天被人家修理，但是我就默默地承受，

只是鄉親抱怨的不是我們代表我們。我們 7位代表都非常努力，抱怨的

是廠商施工的專業品質還有一些作業上的程序在工作上的問題，我昨天

都已經打電話給課長講了，但是沒有關係，那個我們地方就是要接受任

何鄉民的指教跟批評，我們可以默默地承受，但是這個部分的時候，請

課長一定要要求廠商在施工的安全。施工的品質還有施工的場所，不要

造成地方上的困擾，然後再來我們今年的第 4鄰因颱風也招標出去啊，

請課長要特別跟得標的廠商說，我們 7位代表都非常認真，你不要每次

在現場會勘的時候講得很好聽。我要怎麼做怎麼做，我幫鄉親怎麼用怎

麼用講的真的很漂亮，我在旁邊都快吐血，我在旁邊在偷笑，那等到施

工的時候就會東少一塊，西少一塊到，就會現在我們跟 1號代表每一年

都在說要補強，請嚴格要求他們不管是他施工的建材跟規格一定要嚴格

要求，這部分想問課長今年可以嚴格要求每一個廠商嗎？請好好監督。 

經建課長/楊金郁答： 

謝謝，執行面如何有效去做施工管理就這一塊，那我自我改進，然後我



希望後面的如果一些工程在進行的時候，我也不敢保證說 100%非常的

完美，但是我會盡力去多花點時間去就是跟不管是施工廠商不斷的強化

這一塊，因為我們呈現出來的成果是大家必須去檢視的，每個工程案都

是很不容易找經費就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困擾，這個我期許自己我要在

持續的改進。 

秘書/陳明貴答： 

我再補充一下，課長報告所有開標案都是我主持，我這邊就跟著我們課

長講的一樣，從今年開始建造跟設計廠商，工程上我會用適當的方法，

會要求他們從精神層面，因為這個罰款的，都是因為是你工程裡沒有弄

到，按照企業裡面去罰款真的是有，所以說這個請各位代表這個如果在

施工這個當中或是跟他們溝通，不見得要跟他起衝突，紀錄是哪個廠

商，跟我我來講我們這個列入在這個資料庫裡面以後，這個當然我們是

公務機關有合法的手段，可以要求廠商做一些改善督導，我們很抱歉，

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們開口契約很早就過了，所有工程趕快去用，這個不

要到後面，我們現在還有 113，這個經建工程還在發包，我們很困擾代

表沒有辦法心想事成，我會覺得壓力很大，儘快把你們的工程去弄起

來，然後我們儘早發包就會很從容在年度之內呈現出來，我們朝這個方

向去努力謝謝大家。 

代表/謝志強問： 

謝謝秘書的回答，最後在這裡再作說明，就是希望秘書跟鄉長可以好好



地鼓勵所有課長跟主管，因為每次他們接受質詢，他們承受很大的壓力

被我們質詢，但是你們是他們的上級單位，還是一句話就是鼓勵多於批

評，然後也希望多多鼓勵他們，有沒有解凍他們也很自責，但是沒有辦

法，我們是執行面，我們一定要好好地監督，那不是他們做的不好，那

你們也要負相關的一些責任，是不是沒有督促他們？希望鼓勵多於批評

謝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請 7號代表請主席。 

主席/韋忠貞問： 

大家平安，從防訓中心開完會，鄉長跟東課長還在跟枋寮漁會的理事長

跟總幹事談，為南世、內獅睦鄰經費今年度沒有問題，沒有跟我們索取

30%的經費，但是我們是希望能夠繼續說這 30%希望能夠把他拿掉。如

果有一天枋寮鄉的鄉長並不是漁會所主導產生出來的，可能會跟我們索

取這個 30%，我們是很堅持說有上面國防部把 30%的預算給予會，然

後這樣子會比較有對我們來講比較有保障。那至於竹坑靶場的部分，這

個可能近期在 3月份還會再召開，因為那個畢竟是陸軍的哦。可能會把

另外召開，但是在枋寮漁會的部分，現在就是他們想要跟我們索取這個

陸軍，那邊的部分的 30%要跟我們索取，另外請問公所，龍峰寺長久一

來一筆 30 萬，都有給我們這個回饋的部分哦，那後來不知道怎麼搞

的，現在還有沒有這個給我們 30 萬，這個所謂的回饋的部分啊，沒有



的話啊，我也之前跟土主管說反應過，這個為什麼會斷掉沒有給我們，

大家再仔細看看他有沒有佔用到我們自己的土地，他有沒有做一個擴建

的部分啊，這個如果我們都沒有去跟他談這個擴建的部分啊，是不是我

們有一點圖利他們啊，我希望說這個部分應該要持續跟他們去談，明明

本來有這筆錢，突然沒有收到為什麼會中斷，我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

麼？公所所從來沒有表態表明說啊，為什麼會斷掉也沒有跟我們大家講

對不對？我到現在目前為止也不知道這一筆為什麼會突然斷掉？是不是

應該要去跟他們好好地談啦，那你再去檢視看看，龍峰寺現在他所用的

土地到底有沒有佔用到我們的土地，希望這個下去之後能夠好好認真的

去了解一下，也順便跟我們說明為什麼？明明有一筆所謂的回饋的部分

30萬，為什麼是這樣子就突然沒有了？你自己回想看看已經幾年沒有給

了，是不是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去查明，這是我的報告以上謝

謝。 

副主席/侯廉聰問： 

謝謝主席，請 2號代表。 

代表/蔡特文問： 

請教土管所，竹坑運動場的地權是屬於哪個單位的？ 

土管所長/周志凱答： 

原民會底下，目前公所沒有管理權。 

代表/蔡特文問： 



距上次委員會勘竹坑運動場周邊設施之後，經教育部認證那邊也講，土

地跟所有管理權應該都在獅子鄉公所，這個部分請秘書跟所長確認，他

如果一旦是確定是在我們底下，公所當然希望可以活用，竹坑村這裡可

以成立一個文史館這個部分，再來是我們傳統傳統射箭的一個場合，那

邊非常的漂亮，這個部分請秘書跟土管所，那這個部分要跟請民政課代

理課長轉答一下，目前我們中心崙部落自來水加壓站是很大的問題，昨

天恆春所的主任跟我聯繫喔，針對他們加壓站的部分，他們現在要可能

會在今年動工，重新把壞的東西重修但是他要移植到下面，請秘書在關

心一下動工的時期，第二現在的狀況下加壓站沒有辦法實施完全的符合

鄉親水量的部分，這個部分請來協助。 

副主席/侯廉聰問： 

今天辛苦了，提醒一下，希望能夠在會前把資料提早送到本會跟溝通清

楚，不浪費大家的時間，以後請大家多注意一下，那今天的會議就到此

結束了謝謝各位，散會。 

 

 

 

 

 

 

 

 



玖、代表提案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屆第 11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1 類別 民政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將丹路村伊屯部落公墓之空地能鋪設水泥地面

乙案。 

理
由 

據村民反映，丹路村伊屯部落公墓之空地尚有廣闊之土

地面積，可否將空地鋪設水泥地面，供部落族人在辦理各

項活動時，有良好的地方空間，使部落意象能充分顯現出

來，部落更加美觀。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安排實施會勘後，爭取地方基礎建設經費。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屆第 11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協助本鄉內獅村七里溪農路支線，鋪設水泥路

面乙案。 

理
由 

本鄉內獅村七里溪農路支線，因尚未鋪設水泥路面，每逢

颱風豪雨時，此段支線農路常被雨水沖刷損壞，導致農民

所種植產業為愛文芒果，無法有效照顧或採收時路面崎

嶇不易行駛，為協助農民所種植之作物能有良好之農路

以提高愛文芒果品質，建議公所爭取經費，實施農路基礎

建設。 

擬
辦 

建請公所向上爭取經費，改善農路建設。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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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0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韋忠貞 附署人 
侯廉聰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將本鄉獅子村和平部落之野溪實施整治維護乙

案。 

理
由 

據村民反映，本鄉獅子村和平部落之原派出所前方之野

溪，因長年受到颱風及豪大雨侵襲，造成野溪暴漲，沖刷

岸邊之土地及果園，使農民之果樹傾倒嚴重，水患流至果

園內，無法有效排水，建請公所協助處理，有效施作也溪

整治建設。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安排會勘後，向上級相關單位爭取經費實施

改善野溪整治。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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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0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侯廉聰 附署人 
韋忠貞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公所將丹路村上部落外環道及至上丹路公墓路段予

以改善乙案。 

理
由 

該路段為丹路村民通行使用頻率非常高之路段，惟因路

面年久失修，多處坑洞及邊際雜草叢生，造成用路人通行

安全上隱患，且夜間照明設備不足，更增加夜間通行的危

險，建請重舖路面並增設路燈，以保障人車通行安全。 

擬
辦 

請公所派員勘查並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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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05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侯廉聰 附署人 
韋忠貞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公所重新美化維修丹路村下丹路往上丹路入口處左

邊之石牆面乙案 

理
由 

該路段圍牆意象圖騰已多年未養護維修，石頭風化掉落

且色彩斑駁褪色呈暗黑色有礙村容觀瞻，頗受村民詬病，

該處為重要路口門面，期盼貴所盡速會勘後作成改善計

劃執行。 

擬
辦 

請公所派員勘查並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屆第 11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06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侯廉聰 附署人 
韋忠貞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公所增設下丹路外環道路燈，以強化夜間照明效果

乙案 

理
由 

下丹路外環道為疏通下丹路車輛重要道路，惟夜間照明

路燈不足，影響人車用路安全，請貴所體恤民情增設路燈

兩盞，維護夜間人車通行安全。 

擬
辦 

請公所派員勘查並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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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0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侯廉聰 附署人 
韋忠貞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公所興建丹路村上部落往佳富農農地小型橋梁乙

座，以增加上下部落聯絡道路，強化部落居住安全性及便

利性乙案。 

理
由 

一、上下丹路部落目前僅有一條聯絡通道，上丹路往佳

富農農地務農，僅能騎機車緊靠山壁邊通行險象環

生，由於路面過窄且山壁土石經常性崩塌，有時只能

先往下丹路再環繞上去造成不便之外，如遇天然災

害唯一聯外道路受阻時，上部落易形成孤島，形成部

落村民居住安全威脅。 

二、上部落野溪對岸已有現成道路，只需興建小型橋樑

通往對岸，就可成為上下部落第二條聯絡道路外及

通往佳富農方向之農業區之外，並在如發生災害時

有多一條聯外替代道路，期盼貴所為地方需求設置

橋樑實為德政。 

擬
辦 

請公所派員勘查並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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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08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侯廉聰 附署人 
韋忠貞 

何素娟 

案
由 

建請公所將楓林部落上方往里龍山下農路延續修繕，設

置塊狀護欄及路面重新舖設乙案 

理
由 

查本案業已完成部分路段修繕，其餘未完成改善部分因

村民務農須經常往返通行使用，為避免農務用車經常爆

胎影響人車安全，路旁山溝落差大也未設置護欄，恐有跌

落之虞，宜設置塊狀護欄並重新舖設路面。 

擬
辦 

請公所派員勘查並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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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09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朱彥政 

謝志強 

案
由 

建請針對獅子村中心崙部落既有聯絡道路重新開闢乙案 

理
由 

獅子村中心崙部落牌樓至部落本有既有道路，經村長及

部落多位鄉親陳情，盼該道路重新開闢，以造就周邊多數

鄉親、果農等無道路使用之困境，建請公所為民所望，盡

快完成相關改善開闢事宜。 

擬
辦 

建請公所安排會勘，盡力完成相關改善工程。營造部落、

嘉惠鄉親。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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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朱彥政 

謝志強 

案
由 

建請針對內獅村卡悠峰中段農路地面改善乙案 

理
由 

獅子鄉內獅村卡悠峰中段農路為土石地面，易受颱風季

或豪大雨時期，無排水功能及導致積水，使土石流入路

面，造成道路阻礙，無法通行亦使造成鄉親及果農有安全

之疑慮，為確保人員及道路安全，建請予以改善， 

擬
辦 

建請公所先期完成會勘，盡予完成相關修繕。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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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1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朱彥政 

謝志強 

案
由 

建請針對獅子村及竹坑村活動中心周邊環境改善乙案 

理
由 

竹坑村活動中心周邊環境-廁所(女廁內部)及外部牆面

多處年久未修以至油漆剝落、破損及廁所走廊未設置防

雨設施，為確保鄉親之安全及使部落環境美化與創造部

落友善環境，建請予以改善，完成鄉親所望。 

擬
辦 

建請公所安排會勘，盡力完成相關改善工程。營造部落、

嘉惠鄉親。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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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朱彥政 

謝志強 

案
由 

建請針對南世村部落下方農路地面改善乙案 

理
由 

獅子鄉南世村部落下方農路為土石地面，易受颱風季或

豪大雨時期，無排水功能及導致積水，使土石流入路面，

造成道路阻礙，無法通行亦使造成鄉親及果農有安全之

疑慮，為確保人員及道路安全，建請予以改善， 

擬
辦 

建請公所先期完成會勘，盡予完成相關修繕。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第 22屆第 11次 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1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設置和平部落農路路燈乙案 

理
由 

和平產業道路往公墓及村民果園，果農陳情反應平時務

農至傍晚，返家時天色已晚，夜間無照明設施，雨天及天

候不佳，行車有危及生命安全.建請公所設置路燈.嘉惠

鄉民。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會勘，盡予完成相關增設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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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南世農路地號 399-416 路面及排水設施改善乙

案 

理
由 

南世農路地號 399-416號長 350m路面及排水設施長年未

整修，經過多次風災後，路面及排水溝鋼筋祼露嚴重損

壞，水溝測邊牆面有倒踏塌的狀況，多位農民陳情反應，

雨天及天候不佳行車經過擔心安全的問題，建請公所轉

呈議員及中央委員協處辦理，嘉惠鄉民。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會勘，協請議員及中央委員協處辦理，盡予

完成相關增設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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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5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謝志強 附署人 
韋忠貞 

朱彥政 

案
由 

建請公所南世、內獅聯絡道路橋面增設一盞路燈乙案 

理
由 

南世、內獅聯絡道路橋梁，目前在中央只有一盞路燈，橋

長 120 公尺，行車往返二村，夜間照明燈光較暗，視線

不良，鄉親行車有危安因素，建請公所再增設一盞路燈，

嘉惠鄉民。 

擬
辦 

建請公所完成會勘，盡予完成相關增設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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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6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朱彥政 附署人 
謝志強 

蔡特文 

案
由 

建請於內獅村 26號、37號、46 號前巷道設置護欄乙案。 

理
由 

此巷道目前係住戶以鐵絲網做為臨時維護人車之安全設

施，而該巷道為部落主要之道路，為村民行車之安全，請

公所設置水泥護欄以維護人、車安全。 

擬
辦 

建請鄉公所勘查協助施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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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何素娟 附署人 
韋忠貞  

侯廉聰 

案
由 

建請公所協助新路部落路燈桿移除改善乙案 

理
由 

依據鄉親反映新路部落一處路燈因靠近住宅且出入不

便,常常導致碰撞情形發生,建請公所同意協助移除路燈

桿,以維鄉親居住環境品質及出入安全。 

擬
辦 

建請公所排定會勘,盡予完成相關改善事宜。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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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8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何素娟 附署人 
韋忠貞 

簡新茂 

案
由 

建請公所於內文增設擋土牆乙案 

理
由 

內文村一處野溪每逢遭大雨沖刷土石,進入鄉親耕作農

地,造成大量作物損害,致產量逐年減少,且土石積累多

年未移除,造成鄉親耕作不便及權益受損,懇請公所重視

鄉親賴以維生之農作,現勘評估及改善,嘉惠鄉親。 

擬
辦 

建請公所盡速會勘, 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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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9  類別 民政 提案人 何素娟 附署人 
韋忠貞 

簡新茂 

案
由 

建請公所於新路東公墓欄杆改善乙案 

理
由 

村民反映新路東公墓欄杆設施結構脆弱,恐造成在平日

或清明祭祖時發生危險,尤以孩童在追逐或嬉鬧中不慎

靠近欄杆,安全堪慮,懇請公所現勘評估及改善方法,以

嘉惠鄉親。 

擬
辦 

建請公所盡速會勘,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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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2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何素娟 附署人 
韋忠貞 

簡新茂 

案
由 

建請公所於下草埔部落興建風雨集會所案 

理
由 

部落鄉親反映每逢各佳節活動,旅外鄉親返鄉過節或青

少年孩童打球聚會,特別需要場地舉辦活動及競賽,為使

鄉親養成運動習慣及協助部落空間改善,建請公所協助

部落興建集會所以嘉惠鄉親 

擬
辦 

建請公所盡速會勘, 匡列經費辦理。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拾、散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02 月 20 日上午 11:00 時整。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主 席 韋 忠 貞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